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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落实落细国家出台的 «关于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简称 “３１条措

施”)、«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简称 “２６条措施”)、«关于应对疫情

统筹做好支持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资项目有关工

作的通知»(简称 “助力台企 ‘１１条’”)、«关于

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

若干措施»(简称 “农林２２条措施”),以及我省

出台的 «关于促进粤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简称 “粤台４８条”)和 «关于支持台湾同胞

台资企业在粤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 (简

称 “粤台农林３４条”),为在粤台胞台企提供与广

东居民企业同等待遇,广东省政府台办会同省委宣

传部、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司法厅等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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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作实际,编制了一批惠台政策措施办事指南.

　　现汇总发布.

２０２２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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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关于进口出版物目录备案核准的办事

指南 (省委宣传部)

　　一、设定依据

　　 «出版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５９４号)第四

十六条.

　　二、数量限制

　　无限制.

　　三、许可程序

　　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应当在进口出版物前将拟

进口的出版物目录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

　　四、许可期限

　　自申请材料齐全之日起５个工作日.

　　五、需要提交的材料目录

　　１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请示文件;

　　２进口出版物目录审读报告;

　　３出版物目录等相关信息 (中外文对照图书

名称、出版机构、进口国家或者地区、作者、IS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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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代码、语种、数量、类别、进口口岸等信息,

加盖进口经营单位公章);

　　４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六、负责部门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 (广东省版权局)、广东省

电影局.

　　七、办理地点

　　广州市环市东路３３１号广东电视中心二期一楼

大堂 (政务大厅)１、２、３、４号窗口

　　办公电话:０２０－６１２９２８１１、０２０－６１２９２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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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关于在广东高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

台湾同胞参加相应系列、级别职称评审的办事指南

(省教育厅)

　　一、政策说明

　　落实教育部 «关于港澳人士和台湾同胞在内地

(大陆)高校申请教师资格证有关问题的通知»(教

师厅 〔２０１２〕５号)规定,在大陆高校工作的台湾

同胞,凡办理了居住证明并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根据自愿原则,可遵照 «教师法»、«教师

资格条例»等相关规定申请认定大陆高校相应种类

的教师资格.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的条件与程序

与大陆申请人相同.２０１７ 年我省高等教育领域

“放管服”改革,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

到高校,各高校自主制定教师职称评审标准,自主

开展教师职称评审,按岗聘用.高校积极落实有关

要求,在我省高校工作的台湾教师,符合条件的可

参加所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对教师的评价以品

德、能力、业绩为导向,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

贡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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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报流程及材料

　　按照申报人所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有关规定执

行,申报人可向其所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办

公室具体咨询.

　　三、咨询方式

　　负责机构:广东省教育厅师资管理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６２７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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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关于在大陆获得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毕业证书的台商子女参加大陆相关高职院校分类招

考的办事指南 (省教育厅)

　　一、政策说明

　　台商子女高中毕业后,在大陆获得高中、中等

职业学校毕业证书可以在大陆参加相关高职院校分

类招考.持有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证明,同时持有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居民居住证»,并在我省高中阶段学校实际就

读的台湾省籍考生可在我省报名参加高考,参加相

关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符合条件的台胞或

台胞子女考生在参加普通高考录取时还享有加分资

格.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台湾省籍考生须具有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

明,同时持有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 «中

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并在我省高中阶

段学校实际就读,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台湾省籍考生报名时提供:在台湾居住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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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明、«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 «中华

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高中 (中职)

学校毕业证或由我省高中阶段学校 (高中或中职)

开具的目前在读高中应届毕业生身份证明.

　　四、办事程序/流程

　　１报名.拟参加高职分类招考的学生须统一

参加高考报名,报名时间一般为上一年１１月１－

１０日,具体要求以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发布的高考

报名通知为准.

　　２考试.高职分类招考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

３＋专业技能证书考试、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录取和高职院校自主招生.３＋专业技能证书考

试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一般在一月份考试;高职院

校自主招生考试时间安排由各自主院校自行确定,

一般在３月份之前完成.

　　３录取.高职分类招考一般在５月份之前完

成录取.

　　五、咨询方式

　　负责机构: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９３３８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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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关于台湾同胞在广东院校就读的办事

指南 (省教育厅)

　　一、政策说明

　　１根据 «关于台湾学生在我省就读有关规定

的通知» (粤台通 〔２００６〕２９号),台湾学生报考

大陆普通高校,可参加国家港澳台侨考生联合招生

考试,也可参加大陆的普通高校统一考试.根据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调整广东省高考加

分项目和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 (粤招 〔２０１５〕６

号),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报考本专科高校可在考生高考文化课统考成绩总分

的基础上增加５分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

　　２两校联招.两校联招是暨南大学和在福建

的华侨大学经教育部批准联合招收港澳台华侨学

生,由两校自主命题、自行组织考试和单独录取.

　　３２０１７年６月,教育部出台 «教育部关于普

通高等学校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

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有关事项的通知» (教

港澳台函 〔２０１７〕５６号),对具有在台湾居住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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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身份证明和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参加

学测成绩达到均标级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可直接向高

校申请就读.

　　４根据 «教育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关于调整祖国大陆

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招收台湾地区学生收费标准及

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教电 〔２００５〕３３３号),自

２００５年秋季入学起,对已录取到大陆普通高校和

科研院所学习的台湾地区本科生、专科生、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执行与大陆学生相同的收费标

准,即在同一学校、同一科研院所、同一年级、同

一专业学习的台湾与大陆的学生学费标准一致;同

等住宿条件下,住宿费标准一致.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出台 «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办

法»(财科教 〔２０１７〕１４０号),进一步规划和加强

奖学金的管理,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台湾地区学生来

祖国大陆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习.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１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报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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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台湾地区考生须具有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

明和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且具有高中毕

业文化程度 (须为学历教育).

　　２申报大陆普通高校统一考试政策照顾的考

生条件:须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

证»、五年期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之一的

台胞,或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簿»的台

湾子女 (籍贯为台湾).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１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报名确

认须提供的报考资料:

　　 (１)须出具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所提交的资料需为正

本且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限内.

　　 (２)应提供其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须为学历

教育)的证明材料.应届高中毕业生须提供毕业中

学开具的毕业证明及高一到高三上学期的成绩单正

本,在入学报到后向联招办补交高中毕业证书 (证

明)及高三下学期的成绩单.往届生须提供高中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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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证书 (证明)及高中三年成绩单正本.持国外学

历的考生须出具我国驻外使 (领)馆对其学历证明

材料所做的认证书 (中文版,须注明是否学历教

育).

　　２参加大陆普通高校统一考试的考生,申报

政策照顾的须提供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五年期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之一 (台胞),或 «中

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簿» 〔台湾子女 (籍贯为台

湾)〕.

　　四、办事程序/流程

　　１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报考流

程:

　　 (１)采用网上预报名和现场正式确认相结合

的方式.报名时间为每年３月１日至３１日,其中３

月１日至１５日考生在联招办网站进行网上预报名;

３月１６日至３１日考生到现场进行报名确认.现场

报名确认有北京、上海、福建、广州、香港、澳门

６个地区报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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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每年五月份,参加统一考试.考试科目:

理工类考试科目为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

学;文史类考试科目为中文、数学、英语、历史、

地理.全国联招分北京、上海、福州、广州、香

港、澳门６个考区.

　　 (３)每年六月份,公布成绩并在联招办网站

上填报学校志愿.考生可填报１０所高校本科志愿,

每所高校可填报６个专业志愿.报考预科的考生还

可填报５个高校预科志愿.

　　 (４)每年七月份,联招办组织统一录取,考

生七月中旬后可查询录取结果.

　　２参加大陆普通高校统一考试的考生,申报

政策照顾的申报和审核流程:

　　 (１)在我省相关文件规定的时间内,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五年期 «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之一的台胞,或持有 «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簿»的台湾子女 (籍贯为台

湾),带齐上述相应证件材料到属地教育部门申请.

　　 (２)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受理、统一登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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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关申请材料提交给地级以上市教育考试机构审

核.

　　 (３)地级以上市教育考试机构将审核后的汇

总名单及相关证件材料复印件报省招生办公室复

核.

　　 (４)复核确认后的名单每年１月在广东省教

育考试院的官网公示.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

　　１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负责机

构:联招办.

　　２复核参加大陆普通高校统一考试的考生政

策照顾材料的负责机构: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

室.

　　联系电话:

　　联招办:０２０－８９３３８６３３转７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０２０－８９３３８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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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关于在广东高校任教、就读的台湾教

师和学生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同等申

请公派留学资格的办事指南 (省教育厅)

　　一、政策说明

　　在广东高校任教、就读的,不具有国外永久居

留权的台湾教师和学生可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

出国项目.我省支持各级各类学校推荐符合条件的

教师申报公派出国留学项目.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

质,无违法违纪记录.

　　２ 凡办理了 «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且不具有国外

永久居留权的台湾居民.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３符合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

件及留学国家、留学单位的语言要求.

　　４符合申请项目的其它具体要求.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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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

表»

　　２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３国外单位正式邀请信复印件

　　４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５职称证书、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６ «单位推荐意见表»

　　７项目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四、办事程序/流程

　　１ 申报.申请人在网上报名,由推选单位审

核并出具推荐意见后报受理单位.

　　２受理.受理单位初审后向国家留学基金委

提交书面公函及推荐人员名单,并通过信息平台提

交申请人的电子材料.

　　３ 评审、录取.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专家对

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公布录取名单.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省教育厅交流合作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６２７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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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网址:wwwcsceducn

https://scs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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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关于在粤台湾学生同等申请奖学金、

助学金的办事指南 (省教育厅)

　　一、政策说明

　　台湾学生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

证»按照有关规定向所在大陆高校同等申请享受各

类资助政策.我省积极落实台湾学生奖学金各项政

策.此外,在粤高校就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台湾学生

可申请国家助学金.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

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

(含预科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３３００元,

具体标准由高校在每生每年２３００－４０００元范围内

自主确定,可以分为２－３档.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资助对象是正常学制内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全日制

研究生.资助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１３０００

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６０００元.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一)申请本专科国家助学金的条件是:

　　１ 凡办理了 «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湾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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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３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４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简朴;

　　６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二)申请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条件是:

　　１ 凡办理了 «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湾居民;

　　２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３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研究生培养单位规

章制度;

　　４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５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附佐证

材料)

　　 (二)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申请表以各学校具体表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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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办事程序/流程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教育厅学生助学工作管理办

公室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６２９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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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关于台湾运动员报考广东体育院校的

办事指南 (省教育厅)

　　一、政策说明

　　台湾运动员报考广东体育院校主要通过普通高

考或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或台湾地区

学测成绩途径报考.持有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证明,

同时持有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 «中华人

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并在我省高中阶段学

校实际就读的台湾省籍考生可在我省报名参加高

考,参加相关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符合条

件的台胞或台胞子女考生在参加普通高考录取时还

享有加分资格.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根据现行政策,体育院校招收运动员有五种途

径.

　　 (一)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此项工作由国家

体育总局统筹,具体细则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文

件为准.

　　 (二)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等体育

—９１—



类专业考试招生.此项工作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

筹.

　　报名:拟参加高职分类招考的学生须统一参加

高考报名,报名时间一般为上一年１１月１－１０日,

具体要求以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发布的高考报名通知

为准.

　　考试:考生需参加广东省体育专项统一考试和

全国普通高考的文化课考试.

　　１广东省体育专项统一考试时间大约在每年

的１月份举行,具体细则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印发

的文件为准.

　　２全国普通高考的文化课考试时间大约在每

年的６月７－８日举行,具体时间以教育部印发的

文件为准.

　　 (三)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考

试招生.

　　此项工作由国家体育总局统筹,广东省教育考

试院和各体育院校配合.

　　报名:凡符合普通高校招生报考条件且具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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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运动员 (含)以上资格的考生均可报考.

　　１考生首先要参加普通高考报名.拟参加高

职分类招考的学生须统一参加高考报名,报名时间

一般为上一年１１月１－１０日,具体要求以广东省

招生委员会发布的高考报名通知为准.

　　２ 普通高考报名成功后,还需统一在 “中国

运动文化教育网” (wwwydyeducationcom)及

“体教联盟 APP”体育单招管理系统中进行考试注

册报名,具体细则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文件为

准.

　　考试:

　　考生需参加体育总局组织的文化课考试和体育

专项考试.

　　１文化课考试时间大约在每年４月中下旬进

行,考试地点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筹安排.

　　２体育专项考试项目采用全国分区统考方式,

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全国部分体育院校负责组织实

施,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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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高水平运动队单考单招.

　　报名:

　　凡符合高水平运动员招生体育院校要求且获得

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际健将称号之一的考生

均可报考.

　　１考生首先要参加普通高考报名.拟参加高

职分类招考的学生须统一参加高考报名,报名时间

一般为上一年１１月１－１０日,具体要求以广东省

招生委员会发布的高考报名通知为准.

　　２ 普通高考报名成功后,还需统一在 “中国

运动文化教育网” (wwwydyeducationcom)及

“体教联盟 APP”体育单招管理系统中进行考试注

册报名,具体细则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文件为

准.

　　考试:

　　考生需参加体育总局组织的文化课考试和体育

专项考试.

　　１文化课考试时间大约在每年４月中下旬进

行,考试地点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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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部分体育专项考试项目采用全国分区统考

方式,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全国部分院校负责组织

实施,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公

布.

　　３非全国分区统考的体育专项考试项目,由

各体育院校自行组织统筹.具体细则以各体育院校

公布的招生章程为准.

　　 (五)高水平运动队统招.

　　报名:

　　凡符合高水平运动员招生体育院校要求且获得

二级运动员、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际健将称

号之一的考生均可报考.

　　１考生首先要参加普通高考报名.拟参加高

职分类招考的学生须统一参加高考报名,报名时间

一般为上一年１１月１－１０日,具体要求以广东省

招生委员会发布的高考报名通知为准.

　　２考生若参加的体育专项考试为全国统考项

目,高考报名成功后,还需统一在 “中国运动文化

教育网” (wwwydyeducationcom)及 “体教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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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APP”体育单招管理系统中进行考试注册报名,

具体细则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文件为准.

　　考生若参加的体育专项测试仅为院校自行组织

的,只参加普通高考报名即可.

　　考试:

　　考生需参加全国普通高考的文化课考试和体育

专项考试.

　　１全国普通高考的文化课考试时间大约在每

年的６月７－８日举行,具体时间以教育部印发的

文件为准.

　　２部分体育专项考试项目采用全国分区统考

方式,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全国部分院校负责组织

实施,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公

布.

　　３非全国分区统考的体育专项考试项目,由

各体育院校自行组织统筹.具体细则以各体育院校

公布的招生章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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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关于高级中等学历教育大陆与台湾合

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审批的办事指南 (省教育厅)

　　一、政策说明

　　１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２００３年国务院令第３７２号)第十二条,申请设立

实施中等学历教育和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

前教育等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由拟设立机构所在

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

批.

　　２根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

政职 权 事 项 调 整 由 广 州、深 圳 市 实 施 的 决 定»

(２０１７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４１号)第十六条,

委托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片区管委会实

施中外合作办学审批.

　　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实施办法»(２００４年教育部令第２０号)第十二条,

根据与外国政府部门签订的协议或者应中国教育机

构的请求,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可以邀请外国教育机构与中国教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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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合作办学.被邀请的外国教育机构应当是国际上

或者所在地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或者职业教育机

构.

　　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２００３年国务院令第３７２号)第五十九条,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教育机构

与内地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

行.

　　５ 根据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

清单)(２０２１版)»(商务部令第４７号)外商投资

禁止进入义务教育机构、宗教教育机构;普通高中

教育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和学前教育属于限制类,

须由中方主导 (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

中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１/２).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申请人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可提出高级中等

学历教育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行政许可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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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合作办学应贯彻我国教育方针,应符合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教育发展规划需要,以引进

优质教育资源为核心.

　　２申请举办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

的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３申请设立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的大陆

与台湾合作办学者应当具有相应的办学资格和较高

的办学质量.

　　４申请举办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项目的,办

学层次和类别应当与大陆教育机构和台湾教育机构

的办学层次和类别相符合,并一般应当在大陆教育

机构中已有或者相近专业、课程举办.

　　５申请举办实施高级中等学历教育大陆与台

湾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双方应当具有实施相应

层次和类别学历教育的资格.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一)大陆与台湾地区合作办学机构申请表;

　　 (二)详细教育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师资配

备、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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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法定代表人给签

字人的授权书;

　　 (四)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等情况;

　　 (五)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法定代表人给签

字人的授权书;

　　 (六)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申请公函;

　　 (七)合作办学协议;

　　 (八)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章程;

　　 (九)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组

成人员情况;

　　 (十)申请人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可提出高

级中等学历教育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行

政许可申请:

　　１合作办学应贯彻我国教育方针,应符合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教育发展规划需要,以引进

优质教育资源为核心.

　　２申请举办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

的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３申请设立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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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台湾合作办学者应当具有相应的办学资格和较高

的办学质量.

　　４申请举办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项目的,办

学层次和类别应当与大陆教育机构和台湾教育机构

的办学层次和类别相符合,并一般应当在大陆教育

机构中已有或者相近专业、课程举办.

　　５申请举办实施高级中等学历教育大陆与台

湾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双方应当具有实施相应

层次和类别学历教育的资格.

　　６捐赠协议及证明 (如有捐赠).

　　四、办事程序/流程

　　 (一)收件

　　办理结果:１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

虚假材料申请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２ 不能

当场审查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出具收

件通知书,五日内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出具包含具体补正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通知

书.３能当场判断申请材料需要补正的,应当场

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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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受理

　　办理结果:１ 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

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当场出具受理

通知书;２ 根据一次性告知通知书内容进行补正

后达到受理条件的,出具决定受理通知书;３ 收

件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的,从收件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审查

　　办理结果:提出初步意见,转入决定步骤.

　　 (四)决定

　　办理结果:

　　１申请符合有关条件的,准予行政许可.

　　２申请不符合有关条件的,不准予行政许可.

　　 (五)制证

　　办理结果:１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２ «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六)送达

　　办理结果:

　　１准予行政许可的颁发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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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不予行政许可的颁发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教育厅交流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６２７７０６、３７６２７３６３

　　办事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porＧ

tal/v２/guide/１１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６９４０１１６U２４４０１０２００１００５０３

　　受理地点:广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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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关于高等专科学历教育大陆与台湾合

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审批的办事指南 (省教育厅)

　　一、政策说明

　　１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２００３年国务院令第３７２号)第十二条,申请设立

实施高等专科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由拟设立机

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

　　２根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

政职 权 事 项 调 整 由 广 州、深 圳 市 实 施 的 决 定»

(２０１７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４１号)第十六条,

委托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片区管委会实

施中外合作办学审批.

　　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实施办法»(２００４年教育部令第２０号)第十二条,

根据与外国政府部门签订的协议或者应中国教育机

构的请求,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可以邀请外国教育机构与中国教育机

构合作办学.被邀请的外国教育机构应当是国际上

或者所在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或者职业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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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２００３年国务院令第３７２号)第五十九条,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教育机构

与内地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

行.

　　５ 根据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

清单) (２０２１版)» (商务部令第４７号),外商投

资禁止进入义务教育机构、宗教教育机构;普通高

中教育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和学前教育属于限制

类,须由中方主导 (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

具有中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理事会、董事会

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１/

２).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申请人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可提出高等专科

学历教育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行政许可

申请:

　　１合作办学应贯彻我国教育方针,应符合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教育发展规划需要,以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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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资源为核心.

　　２申请举办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

的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３申请设立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的大陆

与台湾合作办学者应当具有相应的办学资格和较高

的办学质量.

　　４申请举办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项目的,办

学层次和类别应当与大陆教育机构和台湾教育机构

的办学层次和类别相符合,并一般应当在大陆教育

机构中已有或者相近专业、课程举办.

　　５申请举办实施高等专科教育大陆与台湾合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双方应当具有实施相应层次

和类别的学历教育.

　　６申请举办的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应当

具有法人资格,但实施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举办的

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可不具有法人资格.举办

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的,应当达到国家举办的

同级同类教育机构的设置标准.

　　７ 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不得举办实施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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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的教育.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一)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项目申请表;

　　 (二)拟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实样;

　　 (三)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申请表;

　　 (四)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等情况;

　　 (五)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法定代表人给签

字人的授权书;

　　 (六)详细教育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师资配

备、选用教材;

　　 (七)合作办学协议;

　　 (八)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组

成人员情况;

　　 (九)捐赠协议及证明 (如有捐赠).

　　四、办事程序/流程

　　 (一)收件

　　办理结果:

　　１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

请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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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不能当场审查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出具收件通知书,五日内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包含具体补正要求的一次性

告知通知书.

　　３能当场判断申请材料需要补正的,应当场

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二)受理

　　办理结果:

　　１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

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

　　２根据一次性告知通知书内容进行补正后达

到受理条件的,出具决定受理通知书;

　　３收件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一次性告

知通知书的,从收件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审查

　　办理结果:提出初步意见,转入决定步骤.

　　 (四)决定

　　办理结果:

　　１申请符合有关条件的,准予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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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申请不符合有关条件的,不准予行政许可.

　　 (五)制证

　　办理结果:１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２ «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六)送达

　　办理结果:

　　１准予行政许可的颁发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２不予行政许可的颁发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教育厅交流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６２７７０６、３７６２７３６３

　　办事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porＧ

tal/v２/guide/１１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６９４０１１６U２４４０１０２００１００３０２

　　受理地点:广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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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关于台湾教师申请大陆高校相应种类

的教师资格认定的办事指南 (省教育厅)

　　一、政策说明

　　教育部 «关于港澳人士和台湾同胞在内地 (大

陆)高校申请教师资格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教师

厅 〔２０１２〕５号)规定,在大陆高校工作的台湾同

胞,凡办理了居住证明并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根据自愿原则,可遵照 «教师法» «教师资

格条例»等相关规定申请认定大陆高校相应种类的

教师资格.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的条件和程序与

大陆申请人相同.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申请人应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

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

　　申请人应符合 «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认定条

件,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一)思想品德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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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 «教师

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二)学历条件

　　１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必须具备幼儿

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２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必须具备中等师

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３申请认定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必须具备高

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

历.

　　４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必须具备高

等师范院校本科或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５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包括中

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文化课、专

业课教师资格),必须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

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６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实

习指导教师资格),必须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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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学历,同时应具有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

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

　　 (三)身体条件

　　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

病,无精神病史,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按

照 «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 (２０１３

年修订)»(粤教继函 〔２０１３〕１号),经教师资格

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四)普通话水平

　　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颁布的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及以

上标准.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一)身份证明

　　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或五年有

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

　　 (二)学历证明

　　 (三)普通话证书

　　 (四)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０４—



　　 (五)无犯罪记录证明

　　四、办事程序/流程

　　１ 网上报名:申请人在规定时间登录 “中国

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报名.

　　２ 提交材料:申请人网上报名完成后,在规

定的时间向认定机构提供材料.

　　３受理认定:认定机构对申请人提供的相关

认定材料进行审核、制作发放证书.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教育厅师资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６２８３７２

　　办事网址:

　　 “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

　　受理地点:广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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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关于台资企业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的办事指南 (省科技厅)

　　一、政策说明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

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

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

营活动,在中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

册的居民企业.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依照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 «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申报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

行政管理部门同本级财政、税务部门组成本地区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依据 «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工作办法»(国科发火 〔２０１６〕３２号)、«高

新技术企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国科发火 〔２０１６〕

１９５号)开展相应工作.

　　二、申报条件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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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

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 (服务)在技术上发挥

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三)对企业主要产品 (服务)发挥核心支持

作用的技术属于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规定的范围;

　　 (四)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

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１０％;

　　 (五)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 (实际经营期不满

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

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１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５０００万元 (含)的

企业,比例不低于５％;

　　２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５０００万元至２亿元

(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４％;

　　３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２亿元以上的企业,

比例不低于３％.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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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６０％;

　　 (六)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收入占企

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６０％;

　　 (七)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八)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

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三、申报材料

　　申请时提交下列材料:

　　 (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

　　 (二)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的相关注册登记证

件;

　　 (三)知识产权相关材料、科研项目立项证

明、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等相关材

料;

　　 (四)企业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的关键技术

和技术指标、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相关资质证

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相关材料;

　　 (五)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

　　 (六)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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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和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

术产品 (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并附研

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

　　 (七)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

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包括会计报表、会计

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八)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

报表.

　　四、办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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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科技厅高新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３１６３８７３

　　办事网址:

　　http://progdstcgdgovcn/egrantweb/

　　https://fuwumostgovcn/html/zxbl/

　　受理地点:连新路１７１号科技信息大楼一楼综

合业务办理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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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关于工业、信息化领域企业技术改

造投资项目备案办事指南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一、政策说明

　　根据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

发 〔２００４〕２０号),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

理条例»(２０１６年国务院第６７３号令),«企业投资

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第２号令),«广东省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行动

方案»(粤办发 〔２０１８〕２７号)设定工业、信息化

领域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事项,按照 «广东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核准

和备案管理的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 (粤工信

规字 〔２０２１〕２号)实施.

　　二、申报条件

　　项目单位需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１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

　　２ 符合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

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规定;

　　３不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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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不属于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广

东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应实施核准管

理的项目.

　　三、申报材料

　　申请备案需提供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

申请表 (办事网站有模板下载);申请备案变更需

提供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变更申请表

(办事网站有模板下载).

　　四、办事流程

　　１ 登录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监测系统

(以下简称监测系统).项目单位登录监测系统,仔

细阅读企业投资项目准入政策等相关管理规定,确

认拟备案项目符合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不属于禁

止准入和核准准入类项目.

　　２提交承诺声明.项目单位根据监测系统指

引,网上承诺拟备案项目信息真实、完整、准确,

符合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不属于禁止准入和核准

准入类项目,声明对其填报内容和提交资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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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填报项目信息.项目信息应当包括:项目

单位基本情况;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额等;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声

明等.项目备案信息填报后,监测系统实时生成备

案申请表或者变更申请表,项目单位下载打印并加

盖单位印章.

　　４上传备案材料.将加盖印章后的备案申请

表或者变更申请表扫描上传监测系统.

　　５ 提交备案信息.通过监测系统,将项目相

关信息提交到项目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完成

项目备案.

　　６项目单位需要备案证明的,可以通过监测

系统自行打印或要求备案机关出具.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联系电话:办事网站查询

　　办事网站:http://wwwgdzwfwgovcn/?

isLogin＝false

　　受理地点:网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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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关于台湾同胞申请担任广东省仲裁

机构仲裁员的办事指南 (省司法厅)

　　一、政策说明

　　落实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８〕１号)、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９〕１号),以及

«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广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关于促进粤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的通知»(粤府台发 〔２０１８〕１号),聘请

台湾地区专业人士担任仲裁员,保护台胞权益,提

升投资环境,促进两岸仲裁机构和人员交流.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三条,仲

裁委员会应当从公道正派的人员中聘任仲裁员.仲

裁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仲裁工作满八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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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事律师工作满八年的;

　　 (三)曾任审判员满八年的;

　　 (四)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

称的;

　　 (五)具有法律知识、从事经济贸易等专业工

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一)申请书 (具体样板由各仲裁机构提供);

　　 (二)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三

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包括由工作单位出具的在

职证明、工作经历证明、职称证明等;

　　 (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仲裁机构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

　　四、办事程序/流程

　　 (一)申请人向仲裁机构提交本指南第三条规

定的材料;申请材料为外文的,应当附具中文译

文,以中文为准.

　　 (二)仲裁机构根据本机构的章程、仲裁员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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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程规定、仲裁员聘用计划等,对申请进行审核

处理.

　　五、咨询方式

　　请向具体仲裁机构咨询.仲裁机构名称、住

所、电话等相关信息,请登录 “广东法律服务网”

的 “法治地图”栏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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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关于台资企业申请职工技能培训补

贴的办事指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的通知» (国 办 发

〔２０１９〕２４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的通知»(粤府办 〔２０１９〕１４号)、«广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粤府 〔２０１８〕１２０号)、«广东省

省级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粤财社 〔２０１４〕

１８８号),以及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 (粤财社 〔２０１８〕１５９号)等规定,制定

了 «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管理办法»

(粤人社规 〔２０１９〕１８号)和 «关于印发广东省职

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申领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人

社规 〔２０１９〕４３号)培训补贴政策.

　　二、办理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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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市、县 (区)、镇人社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发放工作.

　　三、申报对象及条件

　　 (一)补贴对象:为本企业职工免费开展技能

提升培训的企业,受委托为各类劳动者 (不含超出

法定劳动年龄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在校

学生、以及已退休或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下

同)提供免费技能提升培训的各类机构.已在企业

或机构享受免费技能提升培训的劳动者,不得申领

该培训项目的技能提升补贴.但参训职工或参训学

员符合享受生活费补贴条件的 (广东省户籍贫困劳

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残疾人、

毕业２年内的 “两后生”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

家庭学员,每人每次５００元),可由企业或机构代

为申领,补贴资金直接划入劳动者个人银行账户.

　　 (二)办理条件:取得相应证书 (包括我省核

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国家

授权的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国

家技能等级证书,以及我省核发的纳入补贴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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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等).

　　四、申领期限:证书核发之日起１２个月内.

　　五、办理流程:全程网办.企业或提供免费技

能提升培训的机构,应在开班前至少５个工作日,将

培训项目、技能等级以及培训人员名册等相关资料报

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并录入广东省职业技

能提 升 培 训 补 贴 申 领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https://

ggfwgdhrssgovcn/gdggfw－service/service/syjnbt/

toJntsbtsqinfoshtml? gdbsTokenId＝,以下简称 “系

统”),提交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培

训完成后,通过登录该信息系统向当地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

　　六、申请信息填报

　　企业在网上填报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申请表,按

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包括:

　　企业或机构应填报的信息包括:机构名称、社

会信用代码、机构的银行基本账户;职工或学员姓

名、学历及毕业时间 (只限毕业２年内的农村 “两

后生”)、身份证号码、广东省核发的居住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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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

民居住证»或 «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手机

号码;职业 (工种)、培训等级或层级、证书编号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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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关于台湾同胞在广东参加职业技能

竞赛及获得 “广东省技术能手”的办事指南 (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为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促进技能人才培

养、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

作用,对标国家人社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每

年会举办系列职业技能赛事活动,比赛优胜选手可

按有关规定授予 “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不同竞赛类型、竞赛项目有不同的身份 (如职

工、学生)和年龄要求,对纳入省级职业技能竞赛

计划中的比赛,在粤工作或居住满一年、符合报名

条件的选手,可根据自身条件,对标各项赛事所公

布的条件,找具体承办单位报名参赛.相关竞赛计

划每年会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公布.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对纳入省级职业技能竞赛计划中的比赛,选手

按照不同竞赛类型和竞赛项目的要求报名.通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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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符合申报 “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的优胜者,

由承办单位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提出申请,选

手无需填报其他材料.

　　四、办事程序/流程

　　参加省级职业技能竞赛,可直接找相应的承办

单位报名.竞赛结束后１０个工作日内,由相应承

办单位将有望获得 “广东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

优胜者名单报送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准后,授予 “广东省技术能手”

称号,颁发荣誉证书.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设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３３５６４９６

　　办事网址:http://hrssgdgovcn/

　　受理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教育路８８号劳动大

厦一楼办事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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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关于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查询办事指

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专项职业

能力证书,可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

服务平台查询.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持有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专项

职业能力证书.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网办业务,在办理页面按提示输入个人相关信

息即可获取查询结果,不需要额外提供材料.

　　四、办事流程

　　 (一)登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

服务平台 (https://ggfwgdhrssgovcn/gdggfw

－ service/service/certificate/zxnlzyzgzsshtml?

gdbsTokenId＝);

　　 (二)根据平台提示操作,点击 “专项职业能

力证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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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输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或者证书号码;

　　 (四)生成查询结果,查询人可自行下载.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

　　联系电话:０２０－１２３４５或０２０－１２３３３－９

　　办事网址:https://ggfwgdhrssgovcn/gdggＧ

fw－service/service/certificate/zxnlzyzgzsshtml? gdbＧ

sTokenId＝

　　受理地点:线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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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　关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查询办事指

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我省人社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

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

业技能鉴定中心审核通过后,可在技能人才评价工

作网查询.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持有我省人社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

构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数据经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审核通过.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网办业务,在办理页面按提示输入个人相关信

息即可获取查询结果,不需要额外提供材料.

　　四、办事流程

　　登录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网站

(http://jndjostaorgcn/),进入 “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查询入口,按照网站要求输入查询要素.

　　五、咨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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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处室:广东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

　　联系电话:０２０－１２３４５或０２０－１２３３３－９

　　办事网址:http://jndjostaorgcn/

　　受理地点:线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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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关于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办

事指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可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网上服务平台查询.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持有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技能

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网办业务,在办理页面按提示输入个人相关信

息即可获取查询结果,不需要额外提供材料.

　　四、办事流程

　　 (一)登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

服务平台 (https://ggfwgdhrssgovcn/gdggfw－

service/service/certificate/qsgjzyzgzsshtml? gdbsToＧ

kenId＝);

　　 (二)根据平台提示操作,点击 “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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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输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或者证书号码;

　　 (四)生成查询结果,查询人可自行下载.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

　　联系电话:０２０－１２３４５或０２０－１２３３３－９

　　办事网址:https://ggfwgdhrssgovcn/gdggＧ

fw－service/service/certificate/qsgjzyzgzsshtml? gdbＧ

sTokenId＝

　　受理地点:线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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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关于高新技术考试证书查询办事指

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高新技术

考试证书,可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

服务平台查询.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持有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高新

技术考试证书.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网办业务,在办理页面按提示输入个人相关信

息即可获取查询结果,不需要额外提供材料.

　　四、办事流程

　　 (一)登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

服务平台 (https://ggfwgdhrssgovcn/gdggfw

－service/service/certificate/gxjskszsshtml? gdＧ

bsTokenId＝);

　　 (二)根据平台提示操作,点击 “高新技术考

试证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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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输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或者证书号码;

　　 (四)生成查询结果,查询人可自行下载.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

　　联系电话:０２０－１２３４５或０２０－１２３３３－９

　　办事网址:https://ggfwgdhrssgovcn/gdggＧ

fw －service/service/certificate/gxjskszsshtml? gdbＧ

sTokenId＝

　　受理地点:线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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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关于更正职业资格证书信息申请的

办事指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依据 «关于做好职业资格证书查询系统建设工

作的通知»(人社厅发 〔２００９〕４４号)、«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启用新版职业资格证书及加

强证书核发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１５〕１４３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管理有关

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１８〕４２号),技能人

员职业资格证书个人信息有误可申请更正.信息更

正后,不再补发证书,改为由原证书核发部门出具

书面证明.

　　二、申报条件

　　所持证书为广东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 (原

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颁发,证书个人信

息有误,可以申请更正.信息更正后,不再补发证

书,改为出具书面证明.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相关规定,证书或证明不再填写学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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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市人社部门核发的证书信息更正申请,请

联系证书核发部门办理.

　　三、申报材料

　　 (一)«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修改、遗失补

发申请表 (个人)»,通过网上申请的,可以在广

东政务服务网下载空白申请表填写签名并上传;通

过现场窗口申请的,可以在办理时自动生成申请

表,无需自带.

　　 (二)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港澳台居民

还可以凭居住证原件.以上身份证明可在网上服务

平台匹配核验的无须上传,暂无法核验的仍需提

供.

　　 (三)以下情况需另行提供相应材料:

　　更改曾用名,或因重号错号等原因导致身份证

号需要更改,以及信息更改后无法辨别证书持有人

身份等情形的,须提供加盖公安部门公章的有效材

料,如户口簿或相关户籍材料.

　　 (四)委托他人到窗口申请办理的,除了提供

上述材料,还须提供委托书 (委托人、受委托人签

—８６—



名)、受委托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

　　四、办理流程

　　 (一)申办人将申报材料提交到广州市越秀区

教育路８８号首层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综

合服务大厅办理.

　　 (二)资料齐全、符合办理条件的给予受理,

现场生成并打印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修改、遗

失补发申请表»,发放受理回执.

　　 (三)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办理的,个人登录

后,搜索 “更正职业资格证书信息申请” (如网页

提示 “是否搜索IP所在地结果”,请选 “取消”),

先阅读办事指南,然后根据发证部门层级,选择

“广东省”或地市,点击 “在线办理”,按照网上提

示填写信息并上传资料.

　　五、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受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出具信息

更正后的证明,出具后第二个工作日寄出,也可以

按窗口指引自行领取.

　　六、受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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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窗口申请

　　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综合服务大厅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８∶３０－１７∶３０;法定

节假日休息时间不对外办公,特殊情况调整的以大

厅公告为准.

　　办事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教育路８８号首层.

　　咨询电话:省本级业务０２０－１２３４５或０２０－

１２３３３－９０

　　交通指引:搭乘地铁一号线或二号线至公园前

站,D出口可到.

　　２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窗口地址

　　 (二)网上申请

　　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 (https://wwwgdzwfw

govcn/)进行申请.具体见上述办理流程.

　　七、咨询方式

　　电话:０２０－１２３４５或０２０－１２３３３－９

　　网址:http://hrssgdgovcn/

　　地址: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窗口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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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条　关于遗失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补发申请的办事指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依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启用新

版职业资格证书及加强证书核发管理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１５〕１４３号)、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技能人员职业资

格证书发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１８〕４２号),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遗失可申

请补发.所遗失证书不再补发实体证书,改为由原

证书核发机构出具书面证明,载明原证书详细信

息.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规定,证明不

再填写学历信息.

　　二、申报条件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遗失补发申请,需同时

满足以下要求:

　　 (一)所持证书遗失,证书内容不作任何修

改.

　　 (二)证书为广东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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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颁发,且在数

据系统能查询到证书信息.

　　 (三)各地市核发的证书遗失补发申请,请联

系证书核发部门办理.

　　三、申报材料

　　 (一)«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修改、遗失补

发申请表 (个人)»,通过网上申请的,可以在广

东政务服务网下载空白申请表填写签名并上传;通

过现场窗口申请的,可以在办理时自动生成申请表

或现场填写,无需自带.

　　 (二)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港澳台居民

还可以凭居住证原件.以上身份证明可在网上服务

平台匹配核验的无须上传,暂无法核验的仍需提

供.

　　 (三)委托他人到窗口申请办理的,除了提供

上述材料,还须提供委托书 (委托人、受委托人签

名)、受委托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

　　四、办理流程

　　 (一)申办人将申请材料提交广州市越秀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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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路８８号首层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综合

服务大厅办理.

　　 (二)资料齐全、符合办理条件的给予受理,

现场生成并打印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修改、遗

失补发申请表»,发放受理回执.

　　 (三)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办理的,个人登录

后,搜索 “遗失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补发申请”

(如网页提示 “是否搜索IP 所在地结果”,请选

“取消”),先阅读办事指南,然后根据发证部门层

级,选择 “广东省”或地市,点击 “在线办理”,

按照网上提示填写信息并上传资料.

　　五、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办结;办

结后第二个工作日寄出证书或证明,也可以按窗口

指引自行领取.

　　六、受理地点

　　 (一)窗口申请

　　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综合服务大厅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８∶３０－１７∶３０;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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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休息时间不对外办公,特殊情况调整的以大

厅公告为准.

　　办事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教育路８８号首层.

　　咨询电话:省本级业务０２０－１２３４５或０２０－

１２３３３－９

　　交通指引:搭乘地铁一号线或二号线至公园前

站,D出口可到.

　　２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窗口地址

　　 (二)网上申请

　　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 (https://wwwgdzwfw

govcn/)进行办理.具体见上述办理流程.

　　七、咨询方式

　　电话:０２０－１２３４５或０２０－１２３３３－９

　　网址:http://hrssgdgovcn/

　　地址: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窗口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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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条　关于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申报的办

事指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根据 «关于开展单项职业能力考核试点工作的

通知»(劳社厅发 〔２００５〕４号)、«“十四五”职业

技能培训规划»(人社部发 〔２０２１〕１０２号),面向

劳动者提供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评价,促进劳动者技

能提升和就业创业.

　　二、办理层级

　　各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和发证工作.

　　三、申报条件

　　符合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内申报条件的考

生,可参加专项职业能力考核.

　　四、办事流程

　　考生根据个人报考情况,按照所在地公布的考

核安排,登录所在地人社部门公布的报名平台或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服务平台 (htＧ

tp://ggfwgdhrssgovcn/gdggfw/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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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名认证报名.具体报名方式和报考要求以所

在地人社部门公布为准.

　　五、咨询方式

　　电话:各地市１２３４５或者１２３３３

　　地址: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窗口

地址

—６７—



　　第二十三条　关于台湾同胞登录 “广东就业

网”的办事指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依据 «关于促进粤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第４６条,有意向来粤工作的台湾同胞,可

直接登录 “广东就业网”查询适合的岗位招聘服务

及相关信息.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所有有意愿来粤工作的台湾同胞,均可直接登

录 “广东就业网”查询适合的岗位招聘服务及相关

信息.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广东就业网”无业务经办事项,不需提交申

请材料.

　　四、办事程序/流程

　 　１ 在 任 意 浏 览 器 输 入 网 址 “http://

hrssgdgovcn/jyzl/”,登录广东就业网,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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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点击 “岗位查询”,便可跳转至 “公共招聘

信息查询”页面,此处归集发布全省２１个地市招

聘岗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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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台湾同胞可筛选岗位信息的地区、职业

(工种)名称、工种编码、登记日期、月薪范围,

来精确获取招聘岗位信息.并通过联系方式与招聘

联系人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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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台湾同胞也可在广东就业网首页 “要闻动

态”、“政务公开”、“政策法规”、“业务专题”、“办

事服务”等模块,获取更多的就业服务信息.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３３９１７５９

　　办事网址:http://hrssgdgovcn/jy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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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关于台湾同胞证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台湾居民居住证注册登录 “广东人才网”的办事

指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１ «关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创新人才高地

的行动方案»粤办发 〔２０１８〕２５号;

　　２ «广东人才网运行管理办法 (试行)»粤人

才办 〔２０１９〕１１号.

　　二、具备条件

　　持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华人民

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

　　三、所需材料

　　１本人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

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

　　２实名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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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办事流程

　　１ 进入 “广东人才网”首页,点击导航区右

上角的 “登录”.

　　２点击登录页中的 “立即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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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进入注册页面,办理个人事项请点击 “个

人注册”.

　　４按照页面中的要求输入基础信息 (用户姓

名、证件号码、证件地址、证件有效期开始时间、

证件有效期等),点击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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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出现实名核验的页面,按要求完成实名核验.

　　６账号注册成功.

　　７ 进入 “广东人才网”首页,点击导航区右

上角的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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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选择 “账号密码”,输入账号、密码以及验

证码,点击 “登录”按钮.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人才服务局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６０５７９３

　　办事网址:http://wwwgdrcgovcn/gdrcw/

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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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关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网上服务平台的办事指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

　　一、政策说明

　　 «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广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促进粤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府台发 〔２０１８〕１号).

　　二、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１大陆地区手机号码

　　２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居民居住证

　　３邮箱

　　４银联卡号

　　三、办事程序/流程

　　登陆网上服务平台网址:http://ggfwgdhrss

govcn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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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条　关于台湾同胞在广东参加相关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办事指南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一、政策说明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０〕４２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部本

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

知»(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１１０号).

　　相关职业资格制度规定或考试 (评价)实施办

法.

　　二、台湾同胞可参考考试

　　台湾同胞在广东省可参加共２９项考试,包括

咨询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建筑师、

监理工程师、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翻译、社会工

作者、一级注册计量师、二级注册计量师、注册设

备监理师、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出版、执业

药师、注册城乡规划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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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一

级造价工程师、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

师、经济 (初级、中级)、经济 (高级)、注册核安

全工程师、审计、房地产估价师、统计、计算机与

软件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具备条件

　　符合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报考条件.

　　四、具体材料

序号 考试项目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

１
咨询工程师 (投
资)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５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项
目或者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项目的主
要完成人证明.

２ 一级注册建筑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职称评聘证明.

３ 二级注册建筑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职称评聘证明.

４ 监理工程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

５
环境影响评价工
程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明;５ 环境影响评价上岗培训
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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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项目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

６
翻译 (笔译、口
译)

１在读证明;２ 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
聘)证明;３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
书.

７ 社会工作者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５在本省从事社会工作实务的
在职在岗证明.

８ 一级注册计量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职称评聘证明.

９ 二级注册计量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

１０ 注册设备监理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明.

１１ 一级建造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明;５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证书;６建筑业企业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
书.

１２ 二级建造师

１ 学历证明;２ 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
证明;３ 职称评聘证明;４ 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证书;５建筑业企业一、二级
项目经理资质证书.

１３
出版 (初级、中
级)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明;５ 所在单位同意其报考的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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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项目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

１４
执 业 药 师 (药
学、中药学)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相关专业
工作年限证明;４职称评聘证明.

１５ 注册城乡规划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专业
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证书.

１６
一级注册结构工
程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１７
二级注册结构工
程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１８
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１９ 一级造价工程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

２０ 二级造价工程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

２１ 注册安全工程师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职称评聘证明;５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６ 本科毕业
时所学安全工程专业经全国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

２２
经济 (初级、中
级)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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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项目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

２３ 经济 (高级)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

２４
注册核安全工程
师

１ 学位证明;２ 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
证明;３ 专业技术职务聘用 (评聘)证
明.

２５ 审计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职称评聘证明.

２６ 房地产估价师 １ 学历证明;２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证书.

２７ 统计
１学历证明;２ 学位证明;３ 从事相关
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４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

２８
计算机技术与软
件

无

２９ 计算机应用能力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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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办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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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联系电话:详见附表

　　办事网址:广东省人事考试局http://rsksgd

govcn/

附表

全省人事考试机构咨询服务电话

考试机构 联系电话

广东省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０２０－１２３３３

广州 广州市人事服务中心 ０２０－１２３４５

深圳 深圳市考试院 ０７５５－８８１０００９９

珠海 珠海市人力资源鉴定考试院 ０７５６－２２８８１０９

汕头 汕头市人事考试管理办公室 ０７５４－８８３２９７８３

韶关 韶关市人事考试中心 ０７５１－８６０２０２８

河源 河源市人事与技能考试管理办公室 ０７６２－３６８７２９８

梅州 梅州市职业技能服务中心 ０７５３－２３０８３３０

惠州 惠州市人事考试事务中心 ０７５２－２８７２７０８

汕尾 汕尾市人事考试办公室 ０６６０－３３９３２５２

东莞 东莞市人事考试管理办公室 ０７６９－２２２０３８８９

中山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服务办 ０７６０－８９８１７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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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机构 联系电话

江门 江门市人事考试院 ０７５０－３８７３７００

佛山 佛山市人事考评管理办公室 ０７５７－８３８７４１２３
０７５７－８３８７４１２４

阳江 阳江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０６６２－３１６５２５３

湛江 湛江市人事考试服务中心 ０７５９－３１１９３１３

茂名 茂名市人事考试管理办公室 ０６６８－３９１６６２３

肇庆 肇庆市人事考试中心 ０７５８－２２７１２３１

清远 清远市人事考试院 ０７６３－３３８６２８５

潮州 潮州市人事考试管理办公室 ０７６８－２１３０１５９

揭阳 揭阳市人事考试办公室 ０６６３－８２３３６４０

云浮 云浮市人事考试院 ０７６６－８８１８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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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关于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依法取

得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以及林木使用权的,依

照不动产登记有关规定申请不动产权登记,核发不

动产权属证书的办事指南 (省自然资源厅)

　　一、政策说明

　　１ «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方可以依法

采取出租 (转包)、入股、转让等方式流转林地经

营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

　　２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下列

不动产权利,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 (三)

森林、林木所有权; (四)耕地、林地、草地等土

地承包经营权.

　　３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做好林权登

记与林业管理衔接的通知»(自然资办发 〔２０２０〕１

号)明确了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林地经营权/

林木使用权登记情形.

　　二、申报条件

　　１ 采用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家庭承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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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方式承包荒山荒地荒滩荒沟等农村土地营造林

木的,可以申请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首次登记;

　　２未实行承包经营的集体林地以及林地上的

林木,由农村集体成立的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经本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

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公示,通过招标、

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依法流转林地经营权的,可

以申请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首次登记;

　　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林地、家庭

承包和以其他方式承包的林地,依法流转和再流转

林地经营权期限５年以上 (含５年)的,可以申请

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或林地经营权/林木使用权

首次登记.

　　三、申报材料

　　１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身份证明;

　　３ 权属来源材料: (１)通过招标、拍卖、公

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营造林木的,提交集体

林地承包合同;(２)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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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

同意的,提交同意材料;(３)林地承包经营权人依

法流转林地经营权的,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等相关

权属证明材料、集体林权流转合同;

　　４ 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

村土地营造林木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在签订相关协

议时,形成并提供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地籍调查材

料;由农村集体成立的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由登

记机构提供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地籍调查材料.

　　四、办事流程

　　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或林地经营权/林木使

用权首次登记程序为:申请———受理———审核———

登簿———发证.

　　１ 申请:申请人持相应申请材料,向不动产

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登记申请.

　　２受理: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根据申请

人的申请,对申请材料进行查验、核对和询问.对

于申请主体适格、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

询问内容与询问记录不冲突的申请,予以受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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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受理通知书;不符合登记条件的,申请材料不

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

请人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３审核:不动产登记机构对已经受理的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核定,对申请材料不足以证明申请

登记事项的,要求补充材料.

　　４ 登簿:经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不动产登

记机构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

　　５ 发证: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登记后,向不

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登记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８８６４０３５

　　受理地点:属地不动产登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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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办事指南 (省生态环境厅)

　　一、政策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编制有

关开发利用规划,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

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的开发利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未依法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

海域内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照本法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

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依法应

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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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１．申请材料齐全.

　　２．申请材料符合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办法的

通知» (粤府 〔２０１９〕６号)、 «关于发布广东省生

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的建设项目名

录 (２０２１年本)的通知»(粤环办 〔２０２１〕２７号).

　　３．项目申报获码并审核通过后提出业务申请.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１．建设单位申请报批项目环评文件的申请书

　　２．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

　　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公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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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关于拥有水利先进实用技术的在

粤台资企业申报水利先进实用技术的办事指南 (省

水利厅)

　　一、政策说明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

践行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治水思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引领,瞄准

“四个面向”,梳理破解水利 “卡脖子”技术难题,

加快先进实用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围绕 “安全、

生态、智慧”等内容,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

　　二、申报条件

　　拥有水利先进实用技术 (产品)且在大陆有关

部门合法注册的台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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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报表格 (格式)

水利先进技术 (产品)表

推介机构名称

技术来源 省　　市

产品型号 参考价格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主要应用领域

技术 (产品)
简介

主要性能指标

国内外已
应用情况

获奖情况

　附:请附上３张技术 (产品)实景图.

　　四、办事程序

　　请各申报单位将成果资料通过传真或邮箱上传

至广东省水利水电技术中心,经专家评审后,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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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印入 «广东省２０２２年水利科技推广指南»,向广

东全省水利行业及相关行业推广应用.

　　五、咨询方式

　　责任单位:广东省水利水电技术中心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８３５６４１３,０２０－３８３５６４３０
(传真)

　　邮箱:slt_jstg＠gdgovcn

　　受理地点:广东水利大厦２３０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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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　关于在粤从事工业节水工艺的台资

企业申报国家工业节水工艺的办事指南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水利厅)

　　一、政策说明

　　根据国家关于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污水资源

化利用等有关要求,为推进先进节水工艺研发和应

用推广,提升工业用水效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水利部联合面向全国征集国家工业节水工艺.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重点包括钢铁、石化化工、纺织染整、造纸、

食品、皮革、制药、建材、有色金属、机械、煤

炭、电力等工业行业废污水再生利用、高效冷却或

洗涤、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用水智能管控等节水

工艺.主要分为研发类、产业化示范类和推广应用

类.

　　 (一)研发类:指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引进、

集成创新等方式,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已有阶段性

成果、节水效果明显、知识产权明晰,并经用户初

步验证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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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业化示范类:指技术基本成熟、知识

产权明晰、节水效果显著、推广应用前景广阔、已

具备应用基础条件但尚未实现产业化的重大关键工

艺.

　　 (三)推广应用类:指技术成熟、装备性能稳

定、节水效果好、知识产权明晰、经济和社会效益

显著,目前已有成熟应用案例,技术普及率相对较

低,但已实现产业化生产的工艺.

　　 (以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

为准)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按照国家要求,填报 «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

装备申报书»,提供相关支撑材料.

　　 (以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

为准)

　　四、办事程序/流程

　　通过 “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 (htＧ

tps://greenmiitgovcn)填报申报表,上传支

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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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

为准)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节能与综合

利用处

省节水办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８３５６２２３

　　办事网址:http://gdiigdgovcn

http://sltgdgovcn

　　受理地点:广州市天寿路１１６号广东水利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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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条　关于在粤从事工业节水技术的台

资企业申报国家工业节水技术的办事指南 (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水利厅)

　　一、政策说明

　　根据国家关于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污水资源

化利用等有关要求,为推进先进节水技术研发和应

用推广,提升工业用水效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水利部联合面向全国征集国家工业节水技术.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重点包括钢铁、石化化工、纺织染整、造纸、

食品、皮革、制药、建材、有色金属、机械、煤

炭、电力等工业行业废污水再生利用、高效冷却或

洗涤、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用水智能管控等节水

技术.主要分为研发类、产业化示范类和推广应用

类.

　　 (一)研发类:指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引进、

集成创新等方式,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已有阶段性

成果、节水效果明显、知识产权明晰,并经用户初

步验证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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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业化示范类:指技术基本成熟、知识

产权明晰、节水效果显著、推广应用前景广阔、已

具备应用基础条件但尚未实现产业化的重大关键技

术.

　　 (三)推广应用类:指技术成熟、装备性能稳

定、节水效果好、知识产权明晰、经济和社会效益

显著,目前已有成熟应用案例,技术普及率相对较

低,但已实现产业化生产的技术.

　　 (以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

为准)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按照国家要求,填报 «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

装备申报书»,提供相关支撑材料.

　　 (以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

为准)

　　四、办事程序/流程

　　通过 “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 (htＧ

tps://greenmiitgovcn)填报申报表,上传支

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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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

为准)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节能与综合

利用处

省节水办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８３５６２２３

　　办事网址:http://gdiigdgovcn

http://sltgdgovcn

　　受理地点:广州市天寿路１１６号广东水利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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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条　关于在粤从事工业节水装备研发

和生产的台资企业申报国家工业节水装备的办事指

南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水利厅)

　　一、政策说明

　　根据国家关于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污水资源

化利用等有关要求,为推进先进节水装备研发和应

用推广,提升工业用水效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水利部联合面向全国征集国家工业节水装备.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重点包括钢铁、石化化工、纺织染整、造纸、

食品、皮革、制药、建材、有色金属、机械、煤

炭、电力等工业行业废污水再生利用、高效冷却或

洗涤、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用水智能管控等节水

装备.主要分为研发类、产业化示范类和推广应用

类.

　　 (一)研发类:指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引进、

集成创新等方式,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已有阶段性

成果、节水效果明显、知识产权明晰,并经用户初

步验证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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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业化示范类:指技术基本成熟、知识

产权明晰、节水效果显著、推广应用前景广阔、已

具备应用基础条件但尚未实现产业化的重大工业节

水装备.

　　 (三)推广应用类:指技术成熟、装备性能稳

定、节水效果好、知识产权明晰、经济和社会效益

显著,目前已有成熟应用案例,技术普及率相对较

低,但已实现产业化生产的装备.

　　 (以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

为准)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按照国家要求,填报 «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

装备申报书»,提供相关支撑材料.

　　 (以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

为准)

　　四、办事程序/流程

　　通过 “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 (htＧ

tps://greenmiitgovcn)填报申报表,上传支

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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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各年度征集通知

为准)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节能与综合

利用处

省节水办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８３５６２２３

　　办事网址:http://gdiigdgovcn

http://sltgdgovcn

　　受理地点:广州市天寿路１１６号广东水利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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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关于台资农业企业参加广东省相

关农业展览展销会的办事指南 (省农业农村厅)

　　一、政策说明

　　根据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８〕１号)、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９〕１号),以及

«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广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关于促进粤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的通知»(粤府台发 〔２０１８〕１号).

　　二、申报条件

　　根据展览通知要求规定

　　三、申报材料

　　根据展览通知要求规定

　　四、办事程序

　　根据展览通知要求规定

　　五、咨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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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处室:广东省农业对外经济与农民合作促

进中心 (广东省农业展览馆)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２８８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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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条　关于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通过流

转取得农村土地经营权及优先继续租赁的办事指南

(省农业农村厅)

　　一、政策说明

　　 (一)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

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见»,在县的指

导支持下,镇加强土地流转、引资合作等服务,大

力支持涉农企业参与流转土地,引导土地流转双方

依托农村产权流转管理服务平台进行交易,并签订

«广东省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

　　 (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依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土地经营权流转及流转合同管理.乡 (镇)人民

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经营权流转及流转合同

管理.

　　 (三)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期限、价款和

具体条件,由流转双方平等协商确定.流转期限届

满后,受让方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续约的权利.

　　二、具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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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应当为具有农业经营

能力或者资质的组织和个人.

　　三、流转方式

　　承包方可以采取出租 (转包)、入股或者其他

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土地经营

权.出租 (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

地经营权,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入股,

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经营权作价出资,

成为公司、合作经济组织等股东或者成员,并用于

农业生产经营.

　　四、审查审核的一般程序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

流转土地经营权,依法建立分级资格审查和项目审

核制度.审查审核的一般程序如下:

　　 (一)受让主体与承包方就流转面积、期限、

价款等进行协商并签订流转意向协议书.涉及未承

包到户集体土地等集体资源的,应当按照法定程序

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

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与集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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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签订流转意向协议书.

　　 (二)受让主体按照分级审查审核规定,分别

向乡 (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或者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农村经营管

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流转意向协议书、农业

经营能力或者资质证明、流转项目规划等相关材料.

　　 (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乡 (镇)人

民政府应当依法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代表、农民代表、专家等就土地用途、受让主

体农业经营能力,以及经营项目是否符合粮食生产

等产业规划等进行审查审核,并于受理之日起２０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审核意见.

　　 (四)审查审核通过的,受让主体与承包方签

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按规定提交审查审核申

请或者审查审核未通过的,不得开展土地经营权流

转活动.

　　五、咨询方式

　　业务处室: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政策法规与改革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２８８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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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条　关于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申请水

产养殖业、苗种场等农业相关优惠政策措施的办事

指南 (省农业农村厅)

　　一、政策说明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　

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

业的水域和滩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

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

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

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殖证的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规定.

　　 (二) «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 (２０１０

年农业部令第９号)其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域、滩涂养殖发证

登记具体工作,并建立登记簿,记载养殖证载明的

事项.水域滩涂养殖权人可以凭养殖证享受国家水

产养殖扶持政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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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苗种的生产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但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

苗种的除外.

　　 (四) «水产苗种管理办法» (２００５年农业部

令第４６号)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从事水产苗种

生产,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取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但是,渔业

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五)«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

　　二、办事流程

　　 (一)水产养殖滩涂养殖证办理:单位或个人

提出申请→需要提交的材料 (养殖使用证申请表、

水域滩涂开发使用情况证明材料、水域滩涂界至

图)→受理人员审核→主管部门组织人员现场勘查

确认标界→主管部门填写养殖使用权审批表→符合

条件发养殖许可证 (不符合条件出具退办通知书).

　　 (二)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办理:单位或个人

提出申请→需要提交的材料符合以下审核条件的:

１有固定的生产场地,水源充足,水质符合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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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标准;２用于繁殖的亲本来源于原、良种场,

质量符合种质标准;３ 生产条件和设施符合水产

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４ 有与水产苗种

生产和质量检验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受理人

员审核→经实施机关审批通过的,颁发 «水产苗种

生产许可证»

　　网上提交申请的,申请人直接登录广东省网上

办事大厅 (网址为:http://wwwgdbsgovcn)

进行网上申报,在线填写申请表单,上传规定格式

申请材料.

　　三、咨询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电话、网上、窗口等方式查询本

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进程,查询方式与申请方式

见:

　　网址:http://wwwgdzwfwgovcn

　　业务处室: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渔业发展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２８９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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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关于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办理农

机购置补贴的办事指南 (省农业农村厅)

　　一、政策说明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实施

方案›的通知»(粤农农规 〔２０２１〕２号),明确购

机者购置符合条件的农机产品,可以申请办理补

贴.

　　二、具备条件

　　补贴机具必须是补贴范围内的产品 (农机专项

鉴定产品、农机新产品除外),同时还应具备以下

资质之一:(１)获得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 (包括

尚在有效期内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 (２)获

得农机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３)列入农机自愿性

认证采信试点范围,获得农机自愿性产品认证证

书.补贴机具须在明显位置固定标有生产企业、产

品名称和型号、出厂编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等

信息的铭牌.

　　三、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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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县级农机管理部门明确,一般需要购机发

票、租地合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人员的

身份证件等.

　　四、操作流程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按照 “自主购机、定额补

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 (户)”方式

实施.购机者自主选择购买机具,按市场化原则自

行与农机产销企业协商确定购机价格与支付方式,

并对交易行为真实性、有效性和可能发生的纠纷承

担法律责任.

　　各地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按以下流程操

作.

　　 (一)受理补贴申请.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全面

实行办理服务系统常年连续开放,推广使用带有人

脸识别功能的手机 App等信息化技术,方便购机

者随时在线提交补贴申请、应录尽录,加快实现购

机者线下申领补贴 “最多跑一次” “最多跑一地”.

购机行为完成后,购机者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

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 (省内农户需提供 “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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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帐号;安装类农业设备需提供竣工确认书),

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

信息真实有效,按相关规定申办补贴.

　　 (二)审验公示信息.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按照

«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要点 (试行)»等要

求,对补贴相关申请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对补贴机

具进行核验,其中牌证管理机具凭牌证免于现场实

物核验.

　　 (三)兑付补贴资金.县级财政部门审核农业

农村部门提交的资金兑付申请与有关材料,于１５

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向符合要求的购

机者兑付资金.补贴申领原则上当年有效,因当年

财政补贴资金规模不够、办理手续时间紧张等无法

享受补贴的,可在下一个年度优先兑付.

　　五、咨询方式

　　业务处室: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２８８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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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条　关于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享

受贸易救济和贸易保障措施的办事指南 (省商务厅)

　　一、国外调查机构对台资企业发起的贸易救济

调查

　　 (一)政策说明

　　我国贸易摩擦应对的工作机制是商务部、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 “四体联动”.商

务部是全国贸易摩擦应对工作的主管部门.地方商

务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负责动员、组织、指导本地

台资涉案企业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为应诉企业提供

支持和帮助.涉案的台资企业是贸易救济调查的对

象,也是贸易救济措施最终的承担着,是贸易救济

案件的法律应诉主体:

　　１可通过商务部门获取涉及贸易救济和保障

措施预警、立案、调查及裁决相关信息.

　　２可派员参加有关行业组织、商务主管部门

召开的应诉会议.

　　３ 可获得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应诉的指导、

帮助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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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可向商务部门提出案件交涉、游说的请求.

　　 (二)办事程序

　　１通过商务部主办的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获得贸易救济和保障措施调查相关信息.网址为:

http://cacsmofcomgovcn/list/flfwpt/stld/

dfzgbm/１/cateinfohtml.

　　２派员参加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的

应诉会议.

　　３向属地商务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提出应诉

中遭遇的困难或存在的不公正的待遇,获得应诉全

过程跟踪和指导.

　　二、台资企业对进口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

　　 (一)申请条件

　　１具备申请人资格,即代表国内产业.

　　２书面提交申请.

　　３提供有关倾销、损害及其因果关系等证据

材料.

　　 (二)申请材料内容

　　１申请人情况及其代理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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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申请人资格说明.

　　３对申请被调查产品的详细描述,包括名称、

物理特征、化学特性、主要用途、生产工艺、销售

渠道、海关税则等等.

　　４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为同类产品的说明.

　　５ 国内产业情况,包括发展历程、所处地位、

国际市场情况、竞争情况及目前状态等.

　　６国外生产商、出口商及国内进口商信息.

　　７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

信息和证明文件,以及估算出的倾销幅度.

　　８倾销产品进口数量的变化信息,倾销产品

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以及生产的影响,以及影响

国内产业状况的有关因素和指标.

　　９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说明.

　　１０救济请求等.

　　 (三)办事程序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具体负责反倾销调查申

请的 受 理 和 立 案 工 作.企 业 可 登 录 http://

trbmofcomgovcn网站,了解和查询有关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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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申请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程序,台资企业也可

直接向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或广东省商务厅贸易救

济与产业损害调查处提出申请诉求或咨询有关问

题.

　　三、咨询方式

　　责任机构:广东省商务厅贸易救济与产业损害

调查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８８１９９５９

　　办事网址:http://comgdgovcn/

　　受理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３５１号

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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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条　关于华南区域国际班列产品的操

作手册 (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陆运平台事业部)

　　一、前言

　　目前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陆运平台事业部共

有三大国际班列运营平台,分别为深圳平湖南站、

湖南长沙北站和东莞石龙站. «华南区域国际班列

产品操作手册»,着重介绍华南区域三大班列平台

的详细操作指引,各班列平台的主要操作差异集中

在班列发运前,如集装箱进场、单证随车要求、报

关要求等,针对此部分的差异如有不清楚的,可详

细咨询各平台客服.

　　二、国际班列服务内容

　　国际班列产品的服务目前分为前端服务 (境内

服务)和后端服务 (境外服务),具体可涉及服务

如下 (部分服务为指定站点特有,需详细咨询):

　　１前端服务 (境内服务)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基础服务增值服务

货物运输 站到站铁路运输 √

报关报检 进出口所需关务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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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基础服务增值服务

提送货 收发货人与车站间的卡车运输 √

箱体服务 集装箱租赁使用 √ √

装箱服务 支持内装箱服务 √

货物加固 根据需要对装箱货物进行加固 √

信息跟踪 提供货物状态和位置信息 √

物流解决
方案

根据您需求设计合理方案 √

保险服务 为承运货物购置保险 √

单证服务 铁路运输和关务所需必要单据 √

GPS 据货物需求提供不同 GPS设备 √

　　２后端服务 (境外服务)

　　目前后端服务只针对到站国家为俄罗斯和白俄

罗斯,由招商中白提供服务.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基础服务增值服务

到站提货 目的站提货服务 √

到站配送 目的地最后一公里配送 √

仓储服务 目的站仓储服务 √

堆存服务 目的站堆存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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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际班列操作节点

　　注:１、使用班列平台租箱服务,至少需提前

２日给到平台客服装箱计划,平台公

司安排放箱.

２、车队根据提箱单的联系方式提前与堆

场预约提箱时间,司机提箱时必须检

查箱况.

３、根据各平台进场要求进行集装箱还重,

至少需在班列发运提前３个工作日还

重,运单、随车和报关资料至少需在

班列发运前２个工作日提供 (具体还

重和提供资料时间请参照各平台sop
或咨询客服,各平台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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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各班列平台操作SOP及亏舱费收取标准

　　１各班列平台操作SOP

　　２亏舱费收取标准

　　由于国际铁路出口班列发运需装载５０车,多

装或少装均无法发运,且当月的发运计划不能落

空,如落空将会影响下个月发运计划的批复,因此

已下委托的订舱不能随意取消,如取消将按以下亏

舱费收取标准进行实行:

　　班列发车前８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平台公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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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费用;

　　班列发车前７个工作日取消按运费的５０％收

取;

　　班列发运前６个工作日取消按运费的１００％收

取,后续不予保留舱位;

　　此外,如已进站,因客户自身原因 (包括但不

限于超过截重或截单时间,装柜照片及加固不符合

铁路要求,单件货物超５００KG及装载大件货物造

成的偏载及超重等不符合铁路安全标准、随车数据

有误或缺失等原因)延期发运的货柜将占用后续班

列已订舱位 (月内可以调整,如跨月需重新协商);

由客户自身原因产生的费用实报实销.如因平台原

因造成的延期发运,产生的费用将由平台承担.

　　五、各班列平台对接人

商务对接人

范勇剑
电话:１３７０２３７６０４２
邮箱:fanyongjian
＠sinotranscom

杨立霞
电话:１３７５１７６５４７０

邮箱:yanglixia
＠sinotr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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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列平台 市场营销 班列操作

深圳平湖南

刘安平
电话:１３４２１３８８１１９
邮箱:liuanping
＠sinotranscom

白彬彬
电话:１３４２５１６９６１８
邮箱:baibinbin
＠sinotranscom

湖南长沙北

出口业务:刘龙波
电话:１５２７４９０５１６５
邮箱:liulongbo
＠sinotranscom
进口业务:孟止

电话:１３３１９５７５６９０
邮箱:mengzhi
＠sinotranscom

江　烁
电话:１８７７４００８６５８
邮箱:jiangshuo
＠sinotranscom

东莞石龙

王培良
电话:１５８１３３１９７６８
邮箱:wangpeiliang１

＠sinotranscom

毕丽娜
电话:１３５７０２２５４６０

邮箱:bilina
＠sinotr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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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条　关于台湾文艺工作者申报国家艺

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的指南 (省文化

和旅游厅)

　　一、政策说明

　　国家艺术基金面向社会受理青年艺术创作人才

资助项目的申报,组织专家评审,确定资助项目和

资助额度,并实施监管.

　　根据 «国家艺术基金章程»,结合 «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资助管理办法».

　　二、申报必备条件

　　受聘、就读于大陆艺术机构、单位或高等院

校,聘期、学籍一年以上,年龄不超过４０周岁

(根据申报年度定具体年份)的台湾地区文艺工作

者,可进行申报.

　　受聘、就读于大陆艺术机构、单位或高等院校

的台湾地区青年艺术工作者应由其受聘、就读艺术

机构、单位或高等院校出具推荐意见.

　　三、申报指南

　　说明:国家艺术基金申报指南每一年度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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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更新,建议关注国家艺术基金官网 (http://

wwwcnafcn)或微信公众号 (国家艺术基金)

的最新信息.

　　四、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８０３３４５

　　办事网址:http://wwwcnafcn

　　受理地点:广州市东风东路７０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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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条　关于台湾同胞在广东参加大陆医师

资格考试的办事指南 (省卫生健康委)

　　一、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关于取得内地医

学专业学历的台湾、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参加中华

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

取得中国医学专业学历的外籍人员和取得内地医学

专业学历的台港澳居民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补充规定

的通知»、«关于台湾地区居民和获得国外医学学历的

中国大陆居民参加医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二、报名条件

　　 (一)报考类别.

　　临床、中医和口腔类别.

　　 (二)学历要求.

　　１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大陆全日

制普通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其学历经过国家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

　　２所学专业符合中国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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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习机构.

　　１提供其学历教育的所在高等院校附属三级

医院;

　　２在中国不同高等院校接受不同医学专业学

历教育的,实习机构可以为其取得医学专业最后学

历的高等院校附属三级医院;

　　３在台湾地区未取得合法行医资质,其学历

经过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应在大陆三

级医院或台湾地区的医院实习.

　　 (四)其他条件.

　　１在台湾地区取得合法行医资质,其学历经

过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可以报名参加

医师资格考试.

　　２在台湾地区未取得合法行医资质,其学历

经过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应当在大陆

三级医院或台湾地区的医院实习期满一年并经实习

医院考核合格的,可以报名参加医师资格考试.

　　三、报名考点

　　 (一)在台湾地区医院实习期满并经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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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湾地区居民,可按照就近和自愿的原则,向大

陆任何一个考点提出报考申请.

　　 (二)在粤三级医院实习的台湾地区居民应当

向实习机构所在地的考点申请.

　　四、报考流程

　 　 (一) 通 过 国 家 医 学 考 试 网 (https://

wwwnmecorgcn/)在指定报名时间内进行网上

报名,报名成功后打印 «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

功通知单»;

　　 (二)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广东考区报名暨资格

审核管理平台 (https://jygdwsrcnet/)在指定

报名时间内上传报名所需材料;

　　 (三)在考点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进行现

场资格审核;

　　 (四)审核通过后须对 «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

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上个人信息认真逐字核对,

确认无误后签名确认,一经签字确认不得更改.

　　五、现场资格审核所需材料

　　 (一)«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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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 (有效期内);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

行证.

　　 (三)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非大陆学历还

须提交教育部留学认证中心出具的 «国外学历学位

认证书».

　　 (四)考生试用 (或实习)机构出具的 «医师

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台湾、香港、澳门居

民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习申请审核表» (个人

联).

　　 (五)工作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复印件.

　　 (六)考生近期 (６个月内)小２寸白底证件

照,文件小于４０kb,格式jpg.

　　六、咨询方式

　　省考区办公室:０２０－８３８１０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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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代码 考点 咨询电话

０２ 广州 ０２０－８１０８４２４５

０３ 深圳 ０７５５－８２１２５４７６

０４ 珠海 ０７５６－２１２８９５３,０７５６－２１２８９７０

０５ 汕头 ０７５４－８８５４７９７５

０６ 韶关 ０７５１－８１７６８８６

０７ 河源 ０７６２－３３３３０７７

０８ 梅州 ０７５３－２２４５８７２

０９ 惠州 ０７５２－２８３３０８５ (西医),
２８３３０９３ (中医)

１０ 汕尾 ０６６０－３３６３０７９

１１ 东莞 ０７６９－２３２８１０３３

１２ 中山 ０７６０－８８３６０６５０,８８３６０６５１

１３ 江门 ０７５０－３５０８７０２

１４ 佛山 ０７５７－８３９９５３０１

１５ 阳江 ０６６２－３１８００１８

１６ 湛江 ０７５９－３２８８５８２,３１３００１２
１７ 茂名 ０６６８－３９３９６８５,３９３９６８９
１８ 肇庆 ０７５８－２８５３３４８
１９ 清远 ０７６３－３３７９１３０
２０ 潮州 ０７６８－２５２０４６８
２１ 揭阳 ０６６３－８２５６３５２
２２ 云浮 ０７６６－８６０８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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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条　关于台湾服务提供者设置医疗机

构的申办指南 (省卫生健康委)

　　一、政策依据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卫生部关于调整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审批权限

的通知»

　　二、设置单位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 “台湾服务提供者”,符合 «海峡两

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附件五之 «适用于服务贸易

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的服务提供者定义»的有

关要求.

　　 (二)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

　　 (三)具有直接或间接从事医疗卫生投资与管

理的经验,并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１能提供先进的医疗机构管理经验、管理模

式和服务模式;

　　２能提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医学技术.

　　三、申办要求

　　设立的医疗机构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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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必须是独立的法人.

　　 (二)投资总额不得低于２０００万人民币.

　　 (三)合资、合作大陆方在合资、合作医疗机

构中所占的股权比例或权益不得低于３０％.

　　 (四)合资、合作期限不超过２０年.

　　四、提交材料

　　 (一)«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附件１).

　　 (二)项目建议书.

　　 (三)«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包括以下内

容:

　　１设置单位名称、基本情况以及法定代表人

姓名、年龄、履历、身份证号码;

　　２所在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概况;

　　３所在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疾病流行以及有

关疾病患病率;

　　４所在地区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以及医疗服务

需求分析;

　　５拟设医疗机构的名称、选址、功能、任务、

服务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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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拟设医疗机构的服务方式、时间、诊疗科

目和床位编制;

　　７拟设医疗机构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

　　８拟设医疗机构的仪器、设备配备;

　　９拟设医疗机构与服务半径区域内其他医疗

机构的关系和影响;

　　１０ 拟设医疗机构的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

案;

　　１１ 拟设医疗机构的通讯、供电、上下水道、

消防设施情况;

　　１２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总额、注册资

金 (资本);

　　１３拟设医疗机构的投资预算;

　　１４ 拟设医疗机构５年内的成本效益预测分

析;

　　 (四)«选址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选址的依据;

　　２选址所在地区的环境和公用设施情况;

　　３ 选址与周围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食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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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单位布局的关系;

　　４占地和建筑面积;

　　５选址方位图.

　　 (五)«建筑设计平面图».

　　 (六)拟设医疗机构的项目土地使用租赁证

明.

　　 (七)设置单位的法人注册登记证明 (复印

件).

　　 (八)设置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复印

件).

　　 (九)设置单位的银行资信证明.

　　 (十)设置单位能够提供国际先进医疗机构管

理经验、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或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医学技术的证明材料.

　　 (十一)台湾业务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出具

的 «服务提供者证明书»(原件).

　　 (十二)设置单位在台湾的业务性质和范围及

从事该商业经营３年以上的有关证明文件 (复印

件,注:在台湾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应包含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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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

　　五、登记注册

　　 (一)设置单位取得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后,应在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有效期内按照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完成筹建,并向当地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领取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后方可开展相关诊疗活动.设置中医、中西

医结合、民族医医疗机构的,向中医药局申请登记

注册.

　　 (二)申领登记注册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应提交下列材料:

　　１ «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２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３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４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５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

　　６医疗机构规章制度;

　　７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有关

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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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各科室负责人名录和有关资格证书、执业

证书复印件;

　　９医疗机构科室设置名称及对应的拟聘人员

名单一览表;

　　１０环保、消防等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验收合格

证明.

　　 (三)设置单位领取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后,应向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办理人员执业

注册有关手续.

　　 (四)特殊诊疗技术应用,大型医疗设备配置

等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另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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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条　关于台湾医师执业证书 (注册)

业务手册的办事指南 (省卫生健康委)

　　一、受理范围

　　１个人.

　　２申请省管权限医疗机构内医师执业证书核

发 (首次注册),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１)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并

获得 «医师资格证书»;

　　 (２)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发 «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聘用.

　　二、设立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三条、第

十七条.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八条.

　　三、实施机关

　　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四、许可条件

　　１本行政许可予以批准,应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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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

　　 (２)符合申请条件且审核通过.

　　２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注册:

　　 (１)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２)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

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

　　 (３)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自处罚

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

　　 (４)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病发病

期以及身体残疾等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胜任医

疗、预防、保健业务工作的;

　　 (５)重新申请注册,经考核不合格的;

　　 (６)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７)被查实曾使用伪造医师资格或者冒名使

用他人医师资格进行注册的.

　　五、申请材料

　　１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目录表以外

的材料.

　　２申请材料由申请表 (书)和其他材料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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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 (书)可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 (https://

wwwgdzwfwgovcn/)下载.

　　３ 纸质申请表 (书)和其他材料的填写宜采

用钢笔 (水笔)如实填写或 A４纸打印,字迹应清

晰工整、无涂改,内容完整、前后一致.

　　４申报内容及所附文字资料均应 A４纸打印,

并逐页加盖公章.

　　５ 申请材料中的复印件应与原件完全一致,

并加盖公章.

　　６ 各类申请材料的装订方式可采用活页装、

胶装、环装、骑马钉.

　　７申请材料在各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提交.

材料名称 要　　求
原件

份数 (份
/套)

复印件
份数 (份
/套)

纸质/
电子版

医师执业注册申
请审核表

现场提交完整纸质文件. １ ０ 纸质

近６个月２寸白
底免冠正面半身
照片

现场提交两张照片 (不包括申
请表中需贴的照片). ２ ０ 纸质

医疗、预 防、保
健机构的聘用证
明

现场交原件. １ ０ 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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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称 要　　求
原件

份数 (份
/套)

复印件
份数 (份
/套)

纸质/
电子版

申请人身份证 现场交复印件 ０ １ 纸质

«医师执业证书»

现场交原件.以下情形需现场
交医师执业证书原件:１、执
业助理医师申请升级注册执业
医师的;２、省内变更主要执
业机构;３、跨省增加执业机
构;４、变更进入规范化培训
基地.

１ ０ 纸质

接受连续６个月
以上的培训并经
考核合格的证明

现场交原件.以下情形需现场
交由我省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或
拟申请执业范围相适应的二级
以上 专 科 医 院 出 具 的 证 明 原
件:１、获得医师资格后二年
内未注册者;２、中止医师执
业活动二年以上者;３、或者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
六条规定不予注册的情形消失
的医师申请注册时.

１ ０ 纸质

　　六、许可证件

　　许可证件为 «医师执业证书»

　　证件有效期长期有效.

　　七、许可时限

　　受理时限:３个工作日.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法定办理时限:２０个工作日.自申请人交齐

材料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

　　承诺办理时限:１０个工作日.自申请人交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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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内

　　八、许可收费

　　不收费.

　　九、许可流程

　　１ 申请.

　　所有申请人均应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提交申请.

来现场提交申请材料的应当场告知申请人.申请人

通过网络、信函或传真提交行政审批申请的,办证

大厅应与申请人取得联系,并以短信的方式告知申

请人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提交申请.

　　２ 受理.

　　自网上办事大厅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３个工作

日内,依据申请材料形式标准和申请材料目录,对

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

查.申请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办证大厅应予以受

理,并出具受理决定书,同时以短信形式通知申请

人,由申请人自行在网上办事大厅打印.申请不被

受理的,办证大厅应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同时以

短信形式通知申请人,由申请人自行在网上办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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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打印.不予受理决定书的内容应包括不予受理的

理由.因申请人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而需

申请人补正申请材料的,受理人应当在３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３ 审核.

　　该审批事项权限已下放各市、县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４ 决定.

　　自受理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作出通过或不通

过的行政审批决定.如作出不通过的行政审批结

论,应列出明确的理由.

　　５ 证件制作.

　　审批决定作出后,委办证大厅应于５个工作日

内制作 «医师执业证书»或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书»,盖好公章.

　　十、咨询及许可进程查询

　　网上办事大厅,网址:https://wwwgdzwfw

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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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条　关于台资企业参与行业标准的制

订和修订的办事指南 (省市场监管局)

　　一、政策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台湾

同胞和台资企业依法和内资企业平等参与行业标准

制定、实施工作.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可以按照规

定提出行业标准立项建议、参与行业标准起草及外

文版翻译工作,也可以在标准立项、征求意见、标

准实施等过程中提出意见和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二条规定

“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我国

有物资管理 (WB)、教育 (JY)、轻工 (QB)等

６７类行业标准.

　　具体行业标准的政策请咨询相关行业标准负责

部门.

　　二、申报条件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相应行业标准

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三、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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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相应行业标准

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四、办事程序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相应行业标准

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五、咨询方式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相应行业标准

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

综合业务咨询方式有:

　　责任处室: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４００３２５１,０２０－３８８３５９６１

　　单位网址:http://amrgdgovcn/

　　电子邮箱:gdsjj_biaozhunchu＠g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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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条　关于台湾同胞个体工商户登记注

册的办事指南 (省市场监管局)

　　一、政策说明

　　根据 «关于扩大开放台湾居民在大陆申请设立

个体工商户的通知» (国台发 〔２０１５〕３号)、 «工

商总局关于扩大开放台湾居民在大陆申办个体工商

户登记管理工作的意见» (工商个字 (２０１５)２２４

号),广东省商务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转发

国务院台办、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做好台

湾居民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申请设立个体

(粤府台函 〔２０２２〕２８号)工商户工作的通知»的

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进一步鼓励台湾同胞到大陆

投资创业.台湾居民申请个体工商户登记,依照

«个体工商户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办理.

　　二、具备条件

　　台湾地区居民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登

记为个体工商户.台湾居民个体工商户的组成形式

仅限于个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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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所需材料

　　１ «个体工商户登记 (备案)申请书».

　　２经营者身份证件复印件.

　　台湾地区经营者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

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台湾农民

提交农民身份有关证明,包括加入台湾农业组织证

明或台湾农民健康保险证明或台湾农民老年津贴证

明等.

　　３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４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

前须报经批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

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四、办事程序

　　申请人依法向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登记机

关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不能当

场登记的,应当在３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情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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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经登记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再延长３个工

作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登

记机关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五、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１２３４５

　　办事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

(广东政务服务网)

　　办理地点:经营所在地的县、自治县、不设区

的市、市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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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条　关于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在广东

参与茶叶、水果、花卉等农林产品的国家标准制

定、实施的办事指南 (省市场监管局)

　　一、政策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台湾

同胞和台资企业依法和内资企业平等参与茶叶、水

果、花卉等农林产品的国家标准制定、实施工作.

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可以按照规定提出国家标准立

项建议、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及外文版翻译工作,也

可以在标准立项、征求意见、标准实施等过程中提

出意见和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条规定 “国

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负责强制性国家标

准的项目提出、组织起草、征求意见和技术审查.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立项、编号和对外通报.”第十一条规定 “推荐性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具体国家标准的政策请咨询国务院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或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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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报条件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国务院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或市场监管总局.

　　三、申报材料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国务院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或市场监管总局.

　　四、办事程序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国务院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或市场监管总局.

　　五、咨询方式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国务院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或市场监管总局.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

综合业务咨询方式有:

　　责任处室: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４００３２５１,０２０－３８８３５９６１

　　单位网址:http://amrgdgovcn/

　　电子邮箱:gdsjj_biaozhunchu＠g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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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条　关于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在广东

参与茶叶、水果、花卉等农林产品的行业标准制

定、实施的办事指南 (省市场监管局)

　　一、政策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台湾

同胞和台资企业依法和内资企业平等参与茶叶、水

果、花卉等农林产品的行业标准制定、实施工作.

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可以按照规定提出行业标准立

项建议、参与行业标准起草及外文版翻译工作,也

可以在标准立项、征求意见、标准实施等过程中提

出意见和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二条规定

“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我国

有物资管理 (WB)、教育 (JY)、轻工 (QB)等

６７类行业标准.

　　具体行业标准的政策请咨询相关行业标准负责

部门.

　　二、申报条件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相应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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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三、申报材料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相应行业标准

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四、办事程序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相应行业标准

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五、咨询方式

　　请视具体标准的不同情况,咨询相应行业标准

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

综合业务咨询方式有:

　　责任处室: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４００３２５１,０２０－３８８３５９６１

　　单位网址:http://amrgdgovcn/

　　电子邮箱:gdsjj_biaozhunchu＠g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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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七条　关于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在广东

参与茶叶、水果、花卉等农林产品的地方标准制

定、实施的办事指南 (省市场监管局)

　　一、政策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广东省标

准化条例»«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规定,台湾同

胞和台资企业依法和内资企业平等参与茶叶、水

果、花卉等农林产品的地方标准制定、实施工作.

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可以按照规定提出地方标准立

项建议、参与地方标准起草及外文版翻译工作,也

可以在标准立项、征求意见、标准实施等过程中提

出意见和建议.

　　二、申报条件

　　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申请立项的一般要求有:

　　 (一)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

技术要求,或者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需要

统一技术要求的,可以制定地方标准.

　　对可由地方制定或颁布条例、办法、规定等规

范性文件中规范、不包含技术要求的一般性工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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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职责、手续、办法、措施等事项,或仅为具体

项目或具体工作服务、明显不属于共同使用、重复

使用的标准化对象,不应制定地方标准.

　　一般性工业产品标准、检验检测方法标准以及

有机、绿色、无公害、富硒、富锌等农产品标准原

则上不予立项.

　　严格控制涉及评分、评级、鉴定、职责等范围

的标准.禁止利用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

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符合市场竞争和

创新发展的需要,可以由市场主体制定的,一般不

制定地方标准.

　　 (二)申报单位应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

出立项申请,确保项目的必要性和先进性.

　　 (三)申报单位应为项目提供必要的组织、人

力和经费等保障,确保项目能顺利进行.

　　 (四)项目下达后,无正当理由不得变更项目

名称、起草单位和进度安排等.因客观情况变化确

需变更的,需向省市场监管局提交书面申请,批准

同意后再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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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报材料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任务

书»(附表１);

　　 (二)«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建议

表»(附表２);

　　 (三)«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申请

表»(附表３);

　　 (四)标准草案;

　　 (五)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 (法人登记证).

　　报送省市场监管局的书面申请材料请邮寄至:

广州市海珠区南田路５６３号省标准化研究院标审中

心 (邮编:５１０６５５).同时将申请材料电子版发送

至邮箱:gdsjj_biaozhunchu＠gdgovcn.

　　四、办事程序

　　省市场监管局每年应当开展不少于１次地方标

准立项建议征集,并在网上向社会通告.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向省人民政府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省人民政府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立项的,向省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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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提出立项申请.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

公民也可以直接向省市场监管局提出地方标准立项

建议.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４００３２５１,０２０－３８８３５９６１

　　单位网址:http://amrgdgovcn/

　　电子邮箱:gdsjj_biaozhunchu＠gdgovcn

　　受理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３６３号

(邮编:５１０６２０)

附表１

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立项任务书

项目名称

制定或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起止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月

专业领域

主导单位

参与单位

标准归口
省级行政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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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单位地址
(邮编)

项目来源

□科研项目
□法律法规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其它

查新情况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有　□无
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有　□无
标准查新报告 □有　□无

一、必要性、目的及意义:

二、范围和主要内容:

三、国内外情况说明 (国内外发展趋势、标准情况、技术状况
等):

四、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 (是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
准,是否存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相关标准的内容异同,参
考和引用标准的标准号和标准名称,法律法规依据及与之关系
等):

五、申报单位标准化工作基础及项目经费、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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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准宣贯实施的工作计划:

主导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参与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标准专业领域的相关省级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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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八条　关于台资企业登记注册的办事指

南 (省市场监管局)

　　一、政策说明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法»正式生效后,在市场准入环节,除涉及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领域外,外商投资可以与内资一样

平等的进入各个行业领域,准入条件、准入程序和

适用法律方面实现内外资一致,外商投资企业设立

无需商务部审批或备案.

　　二、具备条件

　　台湾地区投资者在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投资

的,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进行登记注册.对不涉

及负面清单的台资企业的登记注册由市场监管部门

直接办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限制投资的领

域,应当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条件.

　　三、所需材料 (以新设立台资公司为例)

　　１ «公司登记 (备案)申请书».

　　２公司章程 (有限责任公司由全体股东签署,

股份有限公司由全体发起人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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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

份证明.

　　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者身份证明

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

构的公证文件.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

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可作为台湾地区自然人投

资者的身份证明且无需公证认证.

　　４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文件.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提交纸质材料办理登记

的,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限责任

公司提交股东决定或股东会决议,发起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提交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募集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提交创立大会会议记录).对 «公司法»

和章程规定公司组织机构人员任职须经董事会、监

事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产生的,还需提交董事

签字的董事会决议、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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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签字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等相关材料.

　　５住所使用相关文件.

　　６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依法设立的

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涉及发起人首次出资是

非货币财产的,提交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

文件.

　　７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

应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８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

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

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

复印件.

　　四、办事程序

　　申请人依法向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登记机

关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不能当

场登记的,应当在３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情形复

杂的,经登记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再延长３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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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登

记机关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五、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１２３４５

　　办事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

(广东政务服务网)

　　办理地点:市场监管总局授权的地方人民政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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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条　关于引进台湾电视剧审批的办事

指南 (省广播电视局)

　　一、政策说明

　　文件依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２０１７年国

务院令第６７６号修订)第三十九条:用于广播电

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必须经国务

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用于广播电台、电

视台播放的境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院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 (总局

令第４２号)第三条: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以

下称广电总局)负责境外影视剧引进和以卫星传送

方式引进境外其他电视节目的审批工作.省级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受广电总局委托,负责本辖区内境外

影视剧引进的初审工作和其他境外电视节目引进的

审批和播出监管工作.第八条:引进境外影视剧和

以卫星传送方式引进其他境外电视节目,由引进单

位向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特别说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许可的具备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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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引进剧指标的电视台 (集团)现包括广东广播

电视台、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

团.该事项因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工作,未

列入网上办理事项清单.

　　因电视剧管理权限下放,深圳市机构的申请材

料报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二、申报条件

　　１具备引进资质的电视台 (集团):广东广播

电视台、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

团.

　　２申请剧目必须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立项通

过.

　　三、申报材料

　　１引进境外影视剧申请表

　　２引进合同

　　３版权证明

　　４每集不少于３００字的分集梗概

　　５具备完整图像、声音、时间码的样片

　　６与样片一致的片头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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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境内供片机构年审合格的 «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许可证»

　　８ 服装、化妆、道具、景观、音乐具等细节

内容自检报告

　　９特定画面和声音使用情况表

　　四、办事流程

　　１申请:申请人通过现场或邮寄方式向广东

省广播电视局政务大厅提交申请材料.

　　２ 受理:办理机关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在５

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经审查,材

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办理机关应５个工作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３获取办理结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制作

出发行许可证之后,邮寄或传真至广东省广播电视

局,申请机构可要求邮寄或当场领取.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管理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６１２９２７２９

　　办事网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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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３３１号广电中心二期一楼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电视剧管理处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１０２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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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条　关于两岸电视剧合拍立项阶段故事

梗概审批的办事指南 (省广播电视局)

　　一、政策说明

　　文件依据: «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管理规定»

(２００４年广电总局令第４１号)第三条:省级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中外合作制作电视

剧 (含电视动画片)的具体管理工作.第十一条:

直接从广电总局申领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甲

种)»的中方制作机构申请与外方合作制作电视剧

(含电视动画片),向广电总局申报.其他中方制作

机构申请与外方合作制作电视剧 (含电视动画片),

经所在地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同意,报广电总局

审批.

　　特别说明: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可以采取联合

制作、协作制作、委托制作等三种方式,申报条件

及材料有所差异.对外合拍电视剧 (电视动画片)

发行许可证审核属行政许可事项,立项审核未列入

行政许可.该事项因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工

作,未列入网上办理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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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电视剧管理权限下放,深圳市机构的申请材

料报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二、申报条件

　　 (一)联合制作电视剧立项申请条件

　　１广东制作机构须持有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甲种)»;

　　２广东制作机构应对联合制作的电视剧向广

电总局同时申报合拍电视剧题材规划;

　　３ 双方共同投资,包括以货币直接投资,或

以劳务、实物、广告时间等折价作为投资;

　　４前期创意、剧本写作等主要创作要素由双

方共同确定;

　　５共派创作人员、技术人员参与全程摄制;

　　６电视剧的国内外版权归双方共同所有.

　　 (二)联合制作动画片立项申请条件

　　１广东制作机构须持有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许可证»;

　　２广东制作机构应对联合制作的电视动画片

向广电总局同时申报合拍电视动画片题材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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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双方共同投资,包括以货币直接投资,或

以劳务、实物、广告时间等折价作为投资;

　　４前期创意、剧本写作等主要创作要素由双

方共同确定;

　　５电视动画片的国内外版权归双方共同所有.

　　 (三)协作制作、委托制作电视剧 (含电视动

画片)立项申请条件

　　１广东制作机构须持有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许可证»;

　　２ 双方共同投资,包括以货币直接投资,或

以劳务、实物、广告时间等折价作为投资.

　　三、申报材料

　　 (一)联合制作电视剧立项申请材料

　　１申请书;

　　２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甲种)»复印件;

　　３每集不少于５０００字的分集梗概或完整的剧

本;

　　４ 境内外主创人员 (编剧、制片人、导演、

主要演员)名单及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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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制作计划、境内拍摄景点及详细拍摄日程;

　　６合作协议意向书;

　　７ 台方法人注册登记证明 (为自然人的,应

提交履历)、资信证明.审批机关可以要求台方提

交经过公证的境外第三者担保书.

　　 (二)联合制作动画片立项申请材料

　　１申请书;

　　２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３每集不少于５００字的分集梗概或完整的剧

本;

　　４合作协议意向书;

　　５制作计划及详细拍摄日程;

　　６ 台方法人注册登记证明 (为自然人的,应

提交履历)、资信证明.审批机关可以要求台方提

交经过公证的境外第三者担保书.

　　 (三)协作制作、委托制作电视剧 (含电视动

画片)立项申请材料

　　１申请书;

　　２每集不少于１５００字的分集梗概或完整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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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主创人员 (编剧、制片人、导演、主要演

员)名单;

　　４境内拍摄景点及拍摄计划;

　　５合作协议意向书;

　　６审批机关可以要求台方提供的相关资信证

明.

　　四、办事流程

　　１申请:申请人通过现场或邮寄方式向广东

省广播电视局政务大厅提交申请材料.

　　２ 受理:办理机关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在５

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经审查,材

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办理机关应５个工作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３获取办理结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制作

出发行许可证之后,邮寄或传真至广东省广播电视

局,申请机构可要求邮寄或当场领取.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管理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６１２９２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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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网址:无

　　受理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３３１号广电中心二期一楼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电视剧管理处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８１０２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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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一条　关于港澳台居民参加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缴费办事指南 (省医保局)

　　一、政策说明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

务局印发了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办事指南»,具体内容分为港澳台居民参

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缴费办事指南两个部分.办事指南明确了办理对

象、线上线下办理方式、窗口办理材料、咨询方

式、监督投诉渠道等内容,并对各地现场办理的流

程、时限等进行了规范.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依法聘用、招用港澳台居民的依法注册或者登

记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的个体经

济组织等用人单位;

　　在我省依法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港澳台居民;

　　在我省灵活就业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

澳台居民.

　　三、申报材料/具备材料/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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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用人单位办理

　　 «社会保险费明细申报表».

　　 (二)以个人身份办理

　　在我省依法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港澳台居民: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港澳台居民有效证件;

　　在我省灵活就业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

澳台居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就业登记证明.

　　四、办事程序/流程

　　 (一)办理渠道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 “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粤

税通”小程序,或者前往主管税务机关所在地办税

服务大厅窗口办理 (深圳、汕头和东莞按当地规

定).

　　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港澳台居民,应该前往注

册登记地的办税服务大厅,灵活就业且办理港澳台

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应该前往居住地的办税

服务大厅办理 (深圳、汕头和东莞按当地规定).

符合在珠海市参保的,可以通过粤税通小程序办理

缴费登记;其他地市港澳台居民在窗口办理缴费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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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之后,也可以选择通过粤税通小程序办理签订三

方协议、调整缴费基数、清缴社保费、变更联系方

式和查询缴费信息等业务.

　　 (二)窗口办理流程

　　 (１)申办人携带办理材料到办税服务大厅办

理缴费登记;

　　 (２)工作人员对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

审核,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受理;提

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

补正的内容;

　　 (３)审核通过的,即时办结缴费登记,并反

馈办理结果;

　　 (４)医保经办机构根据税务部门传递的缴费

登记信息办理参保登记.

　　五、咨询方式

　　责任部门:所在地医保部门、税务部门

　　联系电话:１２３４５、１２３６６

　　受理地点:所在地医保部门、税务部门公布的

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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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注意事项

　　各市政策不同,相关规定可能存在略微差异.

港澳台居民在各统筹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

费基数和缴费比例以当地规定为准.此外,在深

圳、汕头、东莞市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办理部

门、方式、材料和流程等以当地医保、税务部门向

社会公布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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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条　关于港澳台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办事指南 (省医保局)

　　一、政策说明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

务局印发了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办事指南»,具体内容分为港澳台居民参

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缴费办事指南两个部分.办事指南明确了办理对

象、线上线下办理方式、窗口办理材料、咨询方

式、监督投诉渠道等内容,并对各地现场办理的流

程、时限等进行了规范.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在我省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

港澳台居民,按照居住地有关规定参保;

　　在我省就读的港澳台大学生,按照规定在高等

教育机构所在地参保.

　　三、申报材料/具备材料/所需材料

　　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２任一居民医保代征银行的活期个人结算账

—８８１—



户原件、账户持有人身份证、港澳台居民有效证件

(或社保卡)原件 (可供税务部门进行扣费);

　　３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四、办事程序/流程

　　 (一)线上办理:所在地医保部门向社会公布

的线上办理方式.

　　 (二)窗口办理:前往所在地医保经办服务大

厅.

　　１申办人携带申请材料到居住地街道 (居委)

或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办理;

　　２工作人员对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审

核,材料齐全、符合办理条件的一次性受理;提交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办理条件的,一次性告知需补

正的内容;

　　３ 审核通过的,即时办结参保登记,并反馈

办理结果;

　　４ 申办人可在签约的银行账户中备足款项,

由税务部门进行扣费;或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粤税

通、粤省事小程序、银行网点、自助终端机、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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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厅等渠道完成缴费.

　　五、咨询方式

　　责任部门:所在地医保部门、税务部门

　　联系电话:１２３４５、１２３６６

　　受理地点:所在地医保部门、税务部门公布的

服务大厅

　　六、注意事项

　　除大学生以外的其他在粤就读港澳台学生,可

以根据各市当地政策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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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三条　关于台胞台企通过流转取得林地

经营权的办事指南 (省林业局)

　　一、政策依据

　　 «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广东省林地林

木流转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第２４４号令)、«关

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粤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

若干措施».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依照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有关条文执

行.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依照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有关条文执

行.

　　四、办事程序/流程

　　根据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第三条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本行

政区域内林地林木流转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具体办

事程序/流程请咨询各地林业主管部门.

　　五、咨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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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处室:广东省林业局改革和产业发展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１８３５９９２

　　办事网址:无

　　受理地点:请咨询各地林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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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四条　关于台胞台企依法流转林地经营

权的办事指南 (省林业局)

　　一、政策依据

　　 «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广东省林地林

木流转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第２４４号令)、«关

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粤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

若干措施».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依照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有关条文执

行.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依照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有关条文执

行.

　　四、办事程序/流程

　　根据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第三条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本行

政区域内林地林木流转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具体办

事程序/流程请咨询各地林业主管部门.

　　五、咨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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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处室:广东省林业局改革和产业发展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１８３５９９２

　　办事网址:无

　　受理地点:请咨询各地林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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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五条　关于台胞台企依法流转林木所有

权和使用权的办事指南 (省林业局)

　　一、政策依据

　　 «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广东省林地林

木流转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第２４４号令)、«关

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粤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

若干措施».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依照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有关条文执

行.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依照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有关条文执

行.

　　四、办事程序/流程

　　根据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第三条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本行

政区域内林地林木流转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具体办

事程序/流程请咨询各地林业主管部门.

　　五、咨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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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处室:省林业局改革和产业发展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１８３５９９２

　　办事网址:无

　　受理地点:请咨询各地林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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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六条　关于台胞台企经依法登记取得不

动产权属证书的,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抵押或者

其他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的办事指南 (省林业局)

　　一、政策依据

　　 «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广东省林地林

木流转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第２４４号令)、«关

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粤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

若干措施».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依照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有关条文执

行.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依照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有关条文执

行.

　　四、办事程序/流程

　　根据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第三条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本行

政区域内林地林木流转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具体办

事程序/流程请咨询各地林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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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省林业局改革和产业发展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１８３５９９２

　　办事网址:无

　　受理地点:请咨询各地林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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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七条　关于台湾同胞参评国家青年岗位

能手的办事指南 (团省委)

　　一、政策说明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评选表彰管理办法» (中

青办联发 〔２０２１〕２号)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推荐人选应符合以下条件:

　　１１６至３５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２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热爱社会主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遵纪守

法、爱岗敬业、甘于奉献;

　　４精通本岗位业务知识,技能水平高超或工

作本领高强,勇于创新创造,在本岗位上作出重要

贡献,能够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５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表现特别突出或者在国

家重大项目、重大工程中作出突出贡献,且符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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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年岗位能手评选条件的,可以特别推荐、授

予;

　　６港澳台居民参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评选的,

须在内地 (大陆)工作学习一年以上.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一般包括: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标兵)推荐

表、推荐人员身份证、推荐人员照片等.

　　四、办事程序/流程

　　１ 个人申报.根据所在地市团委通知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指定材料.

　　２ 省级推荐.经过逐级审核后,由团省委、

省人社厅研究批准后上报.

　　３ 审核确认.团中央审核确定候选人,择优

商请人社部确定拟表彰人选.

　　４ 命名表彰、团中央、人社部联合发文命名

表彰.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团省委青年发展部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７１９５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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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网址:wwwgdcylorg

　　受理地点:各地市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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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八条　关于台湾同胞参评国家和广东省

青年文明号的办事指南 (团省委)

　　一、政策说明

　　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 (２０２２年２月修订)

　　广东省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管理办法 (２０１８

年９月修订)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创建全国青年文明号、省级青年文明号的,须

是相应下一级青年文明号集体,且须符合以下标

准:

　　１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热爱社会主义,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

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２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职业

文明,涵养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团结

协作、甘于奉献.

　　３ 创建活动深入扎实,工作内涵丰富、青年

广泛参与、创建氛围浓厚,在服务中心大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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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本地区、本行业

系统同层级创建集体中有较强的代表性、示范性.

　　４ 自身的共青团 (青年工作)组织健全、设

置规范、工作活跃;具备条件的集体能够支持学校

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校外实践活动开展;驻在地在国

(境)外的集体能够灵活有效地开展共青团和青年

工作.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创建全国青年文明号材料,一般包括:全国青

年文明号申报表、创建情况材料 (３０００字以内、

工作图片２—３张)等.

　　创建广东省青年文明号材料,一般包括:广东

省青年文明号申报表,青年文明号成员基本情况

表,青年文明号命名文件,青年文明号岗位基本情

况 (集体),青年文明号岗位主要工作职责,本单

位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领导小组名单,青年文明号

特约监察员名单,创建青年文明号口号、目标和对

外承诺,青年文明号创建年度工作计划,创建青年

文明号考评指标,创建工作的制度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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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办事程序/流程

　　评选全国青年文明号,一般包括申报、初评、

审核、认定等流程.

　　创建广东省青年文明号,一般包括创建备案、

开展活动、达标考核、现场评审、命名认定等流

程.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团省委青年发展部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７１９５６２２

　　办事网址:qnwmh１２３５５net (仅限广东省

青年文明号)

　　受理地点:各地市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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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九条　关于台资企业申请加入广东国际

商会的办事指南 (省贸促会)

　　一、政策说明

　　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围绕省委、省

政府的大政方针,广东国际商会以会员利益为出发

点,坚持促进国际贸易、促进利用外资、促进 “走

出去”、促进经济合作,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为会员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提高会员的国际竞争力

和广东开放型经济的水平.国有企业、集体所有

制、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有限合伙企业、外商

投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港澳台、股份合作企业

申请加入广东国际商会条件一致.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一)拥护本商会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商会的意愿;

　　 (三)本会会员分为团体会员、单位会员和境

外会员.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一)广东国际商会入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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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企业和主要产品中英文简介;

　　 (四)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四、办事程序

　　 (一)向秘书处提交入会申请表、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或社团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

社团登记证书的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如希

望成为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应在入会申请书

中表明意愿;通过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二)由秘书处进行初审 (其中台资企业需有

关主管部门提出意见);

　　 (三)经秘书长批准;

　　 (四)秘书处发出 «入会通知书»;

　　 (五)缴纳会费;

　　 (六)由理事会授权秘书处颁发会员证.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国际商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７６５２２３６、８７３０２８９７、

８７６２９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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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网址:http://wwwgdefaircom/gcoic/

indexasp

　　受理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４５０号广东

华信中心２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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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条　关于台湾同胞在广东参加应急救护

培训办事指南 (省红十字会)

　　一、政策说明

　　应急救护培训是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各级红

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工作.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１应急救护普及讲座:所有人群.

　　２应急救护员培训: (１)报名条件,年满１８

周岁以上,身体健康.(２)培训内容:红十字运动

与救护的基本知识;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等初级应

急救护的核心知识与技能;常见急症、意外伤害、

突发事件的处置要领 (根据学员需求选择培训内

容).(３)培训时长:２天,１６学时.(４)培训方

法:课堂讲授、实操练习等.(５)考试考核:考勤

考核、理论知识考试、救护实操考核.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或 «中华人民共

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等台湾居民有效证件.

　　四、办事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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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登陆中国红十字会训练中心网站,了解救

护员培训的招生信息,选择要参加的班期,点击报

名.受理后等通知开班.

　　２各地级以上市红十字会咨询报名.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２１个地

级以上市红十字会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８８５４２２９

　　办事网址:http://wwwcrcntcorgcn/

spring/login/index

　　各地级以上市红十字会网站

　　受理地点:广州大道中１１９８号广东省红十字会

—９０２—



　　第六十一条　关于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与广东

农垦包括农场在内的各级企业开展合作的办事指南

(省农垦集团)

　　一、政策说明

　　根据国务院台办　国家发改委印发的 «关于促

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国办发

〔２０１８〕１号)、 «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国办发 〔２０１９〕１号),国务院台

办、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印发的 «关于支持台

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

施»(国台发 〔２０２１〕２号),以及广东省政府台办

　省发改委印发的 «关于促进粤台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粤府台发 〔２０１８〕１号),广东省

政府台办　农业农村厅、林业局等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粤农业林业领域发

展的若干措施»(粤府台发 〔２０２１〕１号),为支持

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参与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林

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与广东农垦

企业在促进资产资源整合、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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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合作,制定本办事指南.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台湾同胞台资企业需有良好的信用,具备履行

合作对应的经济实力,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不得有

损害国家利益的言论和行为.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台湾同胞台资企业与广东垦区包括农场在内的

各级企业的项目合作,无论金额大小、无论何种合

作形式,一律由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进行项目内部

审批.台湾同胞台资企业与广东垦区企业开展合作

的,由垦区具体合作实施企业向广东省农垦集团公

司书面报送有关项目审批材料 (详见办事流程中所

列材料).

　　四、办事程序/流程

　　 (一)垦区具体合作实施企业向广东省农垦集

团公司书面报送项目信息报告,省农垦集团公司对

报告的完整性和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初审后,出具关

于确认函,确认函明确继续或停止项目工作.项目

信息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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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２、投资项目背景情况;

　　３、投资项目的考察报告;

　　４、投资地点、内容、预计投资规模和建设规

模;

　　５、投资项目的条件、合作意向以及合作各方

出资方式和比例;

　　６、工作时间计划表.

　　 (二)获确认函同意继续推进的合作项目,由

垦区项目合作实施企业在确认函规定的有效期内编

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开展尽职调查等工作,并向广

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报送项目申请报告.申请报告主

要内容包括:

　　１、项目名称,合作方基本情况;

　　２、项目背景情况和投资环境情况;

　　３、项目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产品、目

标市场以及项目效益、风险情况;

　　４、项目总投资、各方出资额、出资方式、融

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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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并购或参股项目,应说明拟并购或参股公

司的具体情况.

　　６、项目申请报告附件应包括如下文件:

　　 (１)垦区项目合作实施企业项目合作决议;

　　 (２)垦区二级集团公司 (或产业集团公司)

相关会议记录复印件;

　　 (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４)尽职调查报告;

　　 (５)证明合作方资产、经营和资信情况的文

件;

　　 (６)银行出具的项目融资意向书或承诺函;

　　 (７)以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

股权、债权等资产权益出资的,按资产权益的评估

价值或公允价值核定出资额.应提交具备相应资质

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三)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对项目申请报告进

行审批,对申请报告中需要评估论证的重点问题,

将委托具备资质的咨询机构进行评估.项目申请报

告获得批准的,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将向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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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出具书面批准文件.对不予批准项目,将不予

批准决定书面通知项目实施企业.

　　 (四)项目实施企业收到项目批准文件后,在

规定的时间内签订有关合作合同、协议,合同或协

议签订前应事先报省农垦集团公司审定.

　　 (五)合作项目由项目实施企业具体实施,项

目实施单位组建项目筹建组,负责项目相关程序和

手续、具体建设或资产接收工作.

　　 (六)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广东农垦规划、设

计、工程招投标、大宗物质购销、项目资金管理、

财务管理、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基本建设项目还

要严格执行工程管理及竣工验收制度.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市场拓展部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７２９２８１７

　　受理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３３

号省农垦集团公司办公楼２１２房

—４１２—



　　第六十二条　关于台资研发中心进口研发设

备、试剂、样品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的办事指南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一、政策说明

　　为贯彻落实海关总署关于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

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进出口货物通关时效,持续

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海关总署出台措施,推

广进出口货物 “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模式.

　　二、相关条件、申报材料、办事流程

　　关于 “提前申报”.申报人按照 «海关总署关

于明确进出口货物提前申报管理要求的公告» (公

告 〔２０１４〕７４号)相关要求办理申报手续.

　　关于 “预约通关”.申报人按照海关总署公告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９号)相关要求办理申报手续.

　　三、咨询方式

　　联系电话:１２３６０

　　办事网址:各海关网站或者公告中明确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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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三条　关于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减

按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办事指南 (广东税

务局)

　　一、政策说明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

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

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

营活动,在大陆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

　　二、具备条件

　　 (一)高新技术企业要经过各省 (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同本级财

政、税务部门组成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的

认定.

　　１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２ 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

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 (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

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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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对企业主要产品 (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

用的技术属于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

定的范围.

　　４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

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１０％.

　　５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 (实际经营期不满三

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用

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１)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５,０００万元 (含)

的企业,比例不低于５％;

　　 (２)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５,０００万元至２亿元

(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４％;

　　 (３)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２亿元以上的企业,

比例不低于３％;

　　其中,企业在大陆地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

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６０％.

　　６ 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收入占企业

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６０％.

　　７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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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

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三、所需材料

　　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纳税申报享受优惠政策,

并需按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无需向税务

机关备案.留存备查资料包括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

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证书、文件、账册、说

明等资料.留存备查资料分为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和

其他留存备查资料两类.

　　 (一)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１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２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料.

　　３知识产权相关材料.

　　４ 年度主要产品 (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

的技术属于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

范围的说明,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及对应收入资

料.

　　５年度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证明材料.

　　６当年和前两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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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销售收入比例、研发费用管理资料以及研发费

用辅助账,研发费用结构明细表.

　　 (二)留存备查资料保存期限

　　企业留存备查资料应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当年

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结束次日起保留１０年.

　　四、办事流程

　　企业享受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采取 “自行判别、申报

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企业应当

自月份 (按月预缴)或者季度 (按季预缴)终了之

日起十五日内进行预缴申报,并通过填报企业所得

税纳税申报表享受税收优惠.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

之日起五个月内进行汇算清缴,并通过填报企业所

得税纳税申报表享受税收优惠.

　　企业应当根据经营情况以及相关税收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符合优惠事项规定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可

以按规定的时间自行计算减免税额,并通过填报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享受税收优惠.同时,按规定

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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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企业所

得税处

　　联系电话:１２３６６

　　办事网址:https://etaxguangdong

chinataxgovcn/

　　受理地点: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电子税务局、

各地税务部门办税服务厅

—０２２—



　　第六十四条　关于符合条件的研发机构采购国

产设备退税办事指南 (广东税务局)

　　一、政策说明

　　为了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促进科技进

步,对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 (以下简称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以

下简称 “采购国产设备退税”).

　　二、具备条件

　　 (一)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

局核定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制为企业和进入企

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

　　 (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

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核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四)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

局核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含企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五)科技部核定的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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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以及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主管部门核定的

本级政府所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

　　 (六)科技部会同民政部核定或者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

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民政部门核定的科技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

　　 (七)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

台 (技术类);

　　 (八)国家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

历教育的高等学校 (以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布名单为

准);

　　 (九)符合规定的外资研发中心,根据其设立

时间,应分别满足下列条件:

　　１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及其之前设立的外资研发

中心,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１)研发费用标准:对外资研发中心,作为

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５００万美元;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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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发总

投入不低于５００万美元;企业研发经费年支出额不

低于１０００万元.

　　 (２)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９０人.

　　 (３)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

１０００万元.

　　２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及其之后设立的外资研发

中心,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１)研发费用标准: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

资总额不低于８００万美元;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

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８００万

美元.

　　 (２)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１５０人.

　　 (３)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

２０００万元.

　　外资研发中心须经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按照规定进行资格审核认定.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

日 (含)以前,初次取得退税资格或通过资格复审

未满２年的,可继续享受至２年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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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

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和学校.

　　三、所需材料

　　 (一)备案资料:

　　１符合 «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

续执行 研 发 机 构 采 购 设 备 增 值 税 政 策 的 公 告»

(２０１９年第９１号)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研发机

构资质证明资料.

　　２ 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的 «出口退 (免)税

备案表».该备案表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

(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 (２０１８年第１６号)

发布.其中,“企业类型”选择 “其他单位”;“出

口退 (免)税管理类型”依据资质证明材料填写

“内资研发机构”或 “外资研发中心”;其他栏次按

填表说明填写.

　　３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二)申报资料:

　　１ «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该申报表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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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的公告»(２０２１年第１５号)

发布.填写该表时,应在备注栏填写 “科技开发、

科学研究、教学设备”.

　　２采购国产设备合同.

　　３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开具时间为２０２１年

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前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不含增值税普通发票中的卷票,下同).

　　４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已通过增值税发票

综合服务平台确认用途为 “用于出口退税”.

　　四、办事流程

　　主管研发机构退税的税务机关负责办理研发机

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备案、审核及后续管理工

作.

　　 (一)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备案.研

发机构享受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应于首次申报

退税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备案手续.

　　 (二)已备案的研发机构应在退税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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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申报期限,为采购国产设备之

日 (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次月１日起至次年４月

３０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

　　研发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办理退税的,根

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２０２０年第２号)第四条的规

定,在收齐相关凭证及电子信息后,即可申报办理

退税.

　　 (三)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后续管理

　　１已办理增值税退税的国产设备,自增值税

发票开具之日起３年内,设备所有权转移或移作他

用的,研发机构须按照下列计算公式,向主管税务

机关补缴已退税款.

　　应补缴税款＝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设

备折余价值÷设备原值)

　　设备折余价值＝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累

计已提折旧

　　累计已提折旧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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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研发机构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

依法应终止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事项的,应持相关资

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撤回.主管税务机关应

按规定结清退税款后,办理备案撤回.研发机构办

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应先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

备案撤回.

　　外资研发中心因自身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条

件的,应自条件变化之日起３０日内办理退税备案

撤回,并自条件变化之日起,停止享受采购国产设

备退税政策.未按照规定办理退税备案撤回,并继

续申报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依照后续管理规定处

理.

　　３经核定的研发机构,发生重大涉税违法失

信行为的,不得享受退税政策.研发机构涉及重大

税收违法失信案件,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的公告»

(２０１８年第５４号)被公布信息的,研发机构应自

案件信息公布之日起,停止享受采购国产设备退税

政策,并在３０日内办理退税备案撤回.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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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停止公布并从公告栏撤出的,自

信息撤出之日起,研发机构可重新办理采购国产设

备退税备案,其采购的国产设备可继续享受退税政

策.未按照规定办理退税备案撤回,并继续申报采

购国产设备退税的,依照后续管理规定处理.

　　４研发机构采取假冒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资格、

虚构采购国产设备业务、增值税发票既申报抵扣又

申报退税、提供虚假退税申报资料等手段,骗取采

购国产设备退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应追回已退税

款,并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第二税

务分局

　　联系电话:１２３６６

　　办事网址:

　　https://etaxguangdongchinataxgovcn/

　　受理地点: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电子税务局、

各地税务部门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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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五条　关于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免征增

值税优惠办事指南 (广东税务局)

　　一、政策说明

　　 (一)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６〕３６号)附

件３第一条第 (二十六)款.

　　 (二)政策内容

　　１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

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

　　２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 «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 “转让技术”、“研发服

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

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

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三)政策执行期

　　按照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规定

执行.

　　二、具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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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是指转让方 (或者受托方)根据技术转让或

者开发合同的规定,为帮助受让方 (或者委托方)

掌握所转让 (或者委托开发)的技术,而提供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且这部分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的价款与技术转让或者技术开发的价款应当在

同一张发票上开具.

　　三、所需材料

　　增值税纳税人申报表.

　　四、办事流程

　　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

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

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

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可通过广东

省电子税务局等网上办税渠道或前往全省各地办税

服务厅办理增值税纳税人申报.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货物和

劳务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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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１２３６６

　　办事网址:

　　https://etaxguangdongchinataxgovcn/

　　受理地点: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电子税务局、

各地税务部门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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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六条　关于申请汇总缴纳增值税办事指

南 (广东税务局)

　　一、政策说明

　　 (一)政策依据

　　１ «中国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３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业户总分

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２〕９号)

　　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６〕３６号)

　　 (二)政策内容

　　固定业户的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 (市),但

在同一省 (区、市)范围内的,经省 (区、市)财

政厅 (局)、国家税务局审批同意,可以由总机构汇

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二、具备条件

　　 (一)总机构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分支机构

由总机构全资开设、且为非独立法人企业.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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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支机构具有完全的控制和管理,并履行监督管

理责任.

　　 (二)总分支机构实行统一经营、统一采购配

送、统一核算、统一规范化管理;总机构与分支机

构实现计算机联网,能及时监控货物移送、服务项

目发生、销售收入实现和发票开具等情况,确保财

务核算规范.

　　 (三)总分支机构能准确计算增值税销项税

额、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准确提供税务资料.具

有完备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的会计核算、资金使

用、货物移送管理要求,能准确记录销售收入、货

物进、销、存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实现信息管理

系统有效监控.

　　分支机构应设置以下账簿:存货明细账、应收

应付款项明细账、销售收入明细账、银行存款及现

金日记账.按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或由总机构统一

设置账簿核算的,分支机构应按年保存由总机构提

供的包括以上账簿记载内容的相关资料.

　　 (四)总分支机构纳税信誉良好.

—３３２—



　　三、所需材料

　　总分支机构申请增值税汇总纳税的,应向其总

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如下材料:

　　 (一)纳税人申请报告

　　 (二)«跨地区经营总分支机构清册»

　　 (三)财务、会计管理制度资料

　　 (四)企业经营管理内控制度和管理信息系统

操作手册

　　 (五)总分支机构隶属关系等证明材料

　　四、办事流程

　　总机构可前往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 (场

所)办理增值税汇总纳税业务.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货物和

劳务税处

　　联系电话:１２３６６

　　办事网址:

　　https://etaxguangdongchinataxgovcn/

　　受理地点: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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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七条　关于台湾投资者以分配利润再投

资递延纳税的办事指南 (广东税务局)

　　一、政策说明

　　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

润,直接投资于境内非禁止类外商投资的项目和领

域,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实行递延纳税政策,暂不

征收预提所得税.

　　该政策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境外投资

者在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 (含当日)以后取得的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可按规定享受该政策.

　　二、适用条件

　　境外投资者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须同时满足以

下条件:

　　 (一)境外投资者以分得利润进行的直接投

资,包括境外投资者以分得利润进行的增资、新

建、股权收购等权益性投资行为,但不包括新增、

转增、收购上市公司股份 (符合条件的战略投资除

外).具体是指:

　　１新增或转增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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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资本公积;

　　２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居民企业;

　　３从非关联方收购中国境内居民企业股权;

　　４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方式.

　　温馨提示:境外投资者以分得的利润用于补缴

其在境内居民企业已经认缴的注册资本,增加实收

资本或资本公积的,属于符合 “新增或转增中国境

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积”情形.

　　 (二)境外投资者分得的利润属于中国境内居

民企业向投资者实际分配已经实现的留存收益而形

成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三)境外投资者用于直接投资的利润以现金

形式支付的,在直接投资前不得在境内外其他账户

周转;境外投资者用于直接投资的利润以实物、有

价证券等非现金形式支付的,在直接投资前不得由

其他企业、个人代为持有或临时持有.

　　温馨提示:境外投资者按照金融主管部门的规

定,通过人民币再投资专用存款账户划转再投资资

金,并在相关款项从利润分配企业账户转入境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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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人民币再投资专用存款账户的当日,再由境外

投资者人民币再投资专用存款账户转入被投资企业

或股权转让方账户的,视为符合 “境外投资者用于

直接投资的利润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相关款项从利

润分配企业的账户直接转入被投资企业或股权转让

方账户,在直接投资前不得在境内外其他账户周

转”的规定.

　　三、享受优惠的办理流程

　　情形一:直接享受

　　 (一)境外投资者填写 «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

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表»,并提交给利润分配企业.

　　 (二)利润分配企业对境外投资者提交的资料

信息进行以下方面审核:

　　１境外投资者填报的信息完整,没有缺项;

　　２利润实际支付过程与境外投资者填报信息

吻合;

　　３境外投资者填报信息涉及利润分配企业的

内容真实、准确.

　　 (三)利润分配企业已按照规定执行暂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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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应在实际支付利润之日起７日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交以下资料:

　　１由利润分配企业填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

　　２由境外投资者提交并经利润分配企业补填

信息后的 «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

告表».

　　情形二:追补享受

　　境外投资者符合条件可以享受暂不征收预提所

得税政策但未实际享受的,可在实际缴纳相关税款

之日起三年内申请追补享受该政策,退还已缴纳的

税款.追补享受暂不征税政策时,应向利润分配企

业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以下资料:

　　１ «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

表»;

　　２相关合同、支付凭证等办理退税的其他资料.

　　四、补缴税款的办理流程

　　情形一:实际收回投资的

　　境外投资者通过股权转让、回购、清算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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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收回享受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待遇的直接

投资,在实际收取相应款项后７日内,应当填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并提交

给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情形二:经税务部门后续管理核实不符合规定

条件的

　　经税务部门后续管理核实不符合规定条件的,

除属于利润分配企业责任外,视为境外投资者未按

照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境外投资者应当填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并提交

给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依法追究

延迟纳税责任,税款延迟缴纳期限自相关利润支付

之日起计算.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国际税

收管理处

　　联系电话:１２３６６

　　办事网址:

　　https://etaxguangdongchina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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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地点: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电子税务局、

各地税务部门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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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八条　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办

事指南 (广东税务局)

　　一、政策说明

　　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

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

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５０％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

本１５０％摊销.

　　其中,在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

日期间,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

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

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７５％加

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

１７５％摊销.

　　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

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

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

实际发生额的１００％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

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２００％在税前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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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

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可按照上述规

定进行税前加计扣除.

　　二、具备条件

　　 (一)企业应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要求,对研发

支出进行会计处理;同时,对享受加计扣除的研发

费用按研发项目设置辅助账,准确归集核算当年可

加计扣除的各项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企业在一个

纳税年度内进行多项研发活动的,应按照不同研发

项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二)企业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别

核算,准确、合理归集各项费用支出,对划分不清

的,不得实行加计扣除.

　　 (三)下列行业不适用加计扣除政策:

　　１烟草制造业.

　　２住宿和餐饮业.

　　３批发和零售业.

　　４房地产业.

　　５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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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娱乐业.

　　７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

　　 (四)下列活动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１企业产品 (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２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如直接采用

公开的新工艺、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

等.

　　３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

动.

　　４ 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

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

　　５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

　　６ 作为工业 (服务)流程环节或常规的质量

控制、测试分析、维修维护.

　　７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

　　三、所需材料

　　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纳税申报享受优惠政策,

并按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无需向税务机

关备案.留存备查资料包括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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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合同、协议、凭证、证书、文件、账册、说明

等资料.留存备查资料分为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和其

他留存备查资料两类.

　　 (一)享受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

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包括:

　　１ 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

企业有权部门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

立项的决议文件.

　　２ 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

目组的编制情况和研发人员名单.

　　３ 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合作、

委托境外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

　　４ 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 (包括外聘人员)和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无形资产的费用分配

说明 (包括工作使用情况记录及费用分配计算证据

材料).

　　５集中研发项目研发费决算表、集中研发项目

费用分摊明细情况表和实际分享收益比例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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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研发支出”辅助账及汇总表.

　　７ 企业如果已取得地市级 (含)以上科技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应作为资料留存备

查.

　　 (二)享受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

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的主要留存备查的资料包括:

　　１创意设计活动相关合同;

　　２创意设计活动相关费用核算情况的说明.

　　 (三)企业预缴申报享受政策时,需将 «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A１０７０１２)与政策规

定的其他资料一并留存备查.

　　 (四)留存备查资料保存期限:

　　企业留存备查资料应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当年

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结束次日起保留１０年.

　　四、办事流程

　　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采取 “真实发

生、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

办理方式.企业２０２１年１０月份预缴申报第３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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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季预缴)或９月份 (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可以自主选择就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

惠政策.对１０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受优惠的,

可以在２０２２年办理２０２１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时统一享受.

　　企业应当根据经营情况以及相关税收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符合优惠事项规定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可

以按规定的时间自行计算减免税额,并通过填报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享受税收优惠.同时,按规定

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五、咨询方式

　　责任处室: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企业所

得税处

　　联系电话:１２３６６

　　办事网址:

　　https://etaxguangdongchinataxgovcn/

　　受理地点: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电子税务局、

各地税务部门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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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九条　关于境内机构办理本外币全口径

跨境融资的办事指南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一、政策说明

　　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

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 (银发 〔２０１７〕９号)等

有关规定,境内机构可从非居民融入本、外币资金.

　　二、申报条件/具备条件

　　本政策适用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法人企业和

法人金融机构,其中适用的法人企业仅限非金融企

业,且不包括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适用的

金融机构指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各

类法人金融机构.

　　三、申报材料/具体材料/所需材料

　　１ 书面申请,并附 «宏观审慎跨境融资风险

加权余额情况表 (企业版)»;

　　２加盖公章的外债合同主要条款复印件 (境

外发行债券的,需提供认购协议或全球债券证书等

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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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上一年度或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４其他相关批准文件 (发展改革部门备案文

件,如有);

　　５因外债合同主要条款发生变化,需办理外

债变更登记的,还需提供原 «境内机构外债签约情

况表».

　　四、办事程序/流程

　　１申请人提交申请;

　　２决定是否予以受理;

　　３不予受理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４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并出具 «行政审批补正材料通知书»;

根据申请材料及补正情况,予以受理的,出具受理

通知书,按程序进行审核;

　　５ 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许可通知书;许可

的,向申请人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 (包括业务登

记凭证、境内机构外债签约情况表).

　　五、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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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资本项目管理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１８８２９４７

　　办事网址:

　　http://wwwsafegovcn/guangdong/

　　受理地点:境内机构所在地外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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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条　关于在粤台资企业在大陆交易所发

行上市的办事指南 (广东证监局)

　　一、政策说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发行上市试行注册制.广东辖区符合条件的

台资企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创业

板上市,应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

管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３号)在广东证监

局办理辅导备案,同时按照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 (证监会令第１７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

行)»(证监会第１６７号)等有关规定制作注册申

请文件.台资企业经３个月辅导,由其辅导机构

(保荐机构)向广东证监局申请辅导验收.经验收

通过的,广东证监局向辅导机构出具 «验收工作完

成函».此后保荐机构向沪深交易所系统申报注册

申请文件,经沪深交易所问询程序并通过上市委会

议审议后提交中国证监会注册.中国证监会作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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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在沪深交易所发行股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

票发行上市实行核准制.广东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台

资企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深主板上市,

应根据中国证监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

监管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３号)在广东证

监局办理辅导备案,同时按照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１７３号)等有关规

定制作发行申请文件.台资企业经３个月辅导,由

其辅导机构 (保荐机构)向广东证监局申请辅导验

收.经验收通过的,广东证监局向辅导机构出具

«验收工作完成函».此后保荐机构向中国证监会申

报发行申请文件,经中国证监会问询程序并通过发

审委会议审议后提交中国证监会核准.中国证监会

作出核准的决定后,方可在沪深交易所发行股票.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试行注册制.广

东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的台资企业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

市,应根据中国证监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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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监管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３号)在广

东证监局办理辅导备案,同时按照 «北京证券交易

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证监会令第１８７号)等有关规定制作注

册申请文件.台资企业经３个月辅导,由其辅导机

构 (保荐机构)向广东证监局申请辅导验收.经验

收通过的,广东证监局向辅导机构出具 «验收工作

完成函».此后保荐机构向北交所系统申报注册申

请文件,经北交所问询程序并通过上市委会议审议

后提交中国证监会注册.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

的决定后,方可在沪深交易所发行股票.

　　二、参考文件

　　１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

行)»(证监会令第１７４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

　　２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证监会第１６７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２５２—



业板股票发行与上市指南»;

　　３ «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 (证监会令第

１８７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审核规则 (试行)»、«北京证券

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

务办理指南»;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证

监会令第１７３号)、«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审核工作流程»;

　　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３号).

　　三、查询网址

　　中国证监会 (wwwcsrcgovcn);

　　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深圳证券交易所 (wwwszsecn);

　　北京证券交易所 (wwwb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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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一条　关于台湾居民申办银行卡的办事

指南

　　台湾居民可持 «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等有效证件在

广东省内银行申请办理银行储蓄卡和信用卡等相关

业务.如:

　　１中国工商银行

　　咨询办理电话:０２０－８１３０８１３０－１５４５

　　２富邦华一银行

　　咨询办理电话:０２０－８５７１２８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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